LB EERB A RN E S
1138 B & + % 3 5355

100 OO % OOK0005: (4 2
i)

P EARGREGIFTER > PR A FARIIZED!
31p & 4% iﬁi“”‘wz l’mlllﬁ)ii FIFF 51645 % - F XA kAt
; GF2 i Ar 0 NIRATL14E 4D 22D 3 W REA Y

i\,
-
Y
-
(-

.
BN

>~

e
EIS

T

>,\

— s RIARY A AL B AT 012,947~ 0 & 2304 R
PNzt FTormpr 2t

SN mIERAIAE R PR AR - B ER T o

Z~H P IAE Y o

AR PFA AL FH o

T F - D FTE P A F 0% A AL PR A G
Peo 2 B DAL I
Pz ad

TR R EIE

- " RPTERETEBPI AR UEFRLIYE A BT A
IO NT LB A od PABTEF ZF 0 BRI
BLERFE O RTMAAZ A B W p v REMERA
Pgi&"jﬂgl":"—"—:5%‘&'7‘/2{?\%@& & RHp

RPFRT R BRHEIE Ay EAR

ST EYLRF A S
2 ,;fﬁg}'@z?ié]‘:i/\%ﬁgp\%'l‘j ‘
SRR B g RENE T AN



L,

1082 B o f+F %915 8 2~ 41 & &2 F 5104050 ~ 44
E LV FRTIRNAS9TER ST 5667582 TR 5 %
) o AR FAZABRFERHEZHTREE L F L5
OO0 7 B2 i EAgFEhF £8e "‘j\?é&(ﬂ,}ﬁz
24— %1007 ) - EwFmP wa;,@u AR EE A
Rz P Aotk hme 4 7 OO00000000

Os%F A 2F 570052 TRIEA > Aap #3005
i’(’}ﬁgﬂ\;ﬁ,l'/‘i_ﬂ’ﬂ;ﬁtﬂ,zi\l 2L OOz E » &4
AP o
ﬁ%&%:%éé1%i§i%’%ﬁﬁékiﬂ%ﬁi’
etz AHEZRF-F 7
%138 ~ 520005 % 178 % 220 2

ABI0TELIL? 19 A2 v 374 > A g 2111 #67 4p
'L FEFEE Y G RIFAE G A - TP R &
3p 0 Pt AR s A SRR P 106117 19p 42 % #3t b R
Ao XS RZ e 0 R FA L H106#11 7 2108+ 1
RAP ~ RBP4 L1 F2 AERA AT FLREATLER (7
B ) 176,573~ ~ #Fikii k1 21,433~ (L A% %367
13687 ) » BRI E&EFIFARE LGS 4198, 006
~o 2 »g%”a:(l) kg AFEERPAT P REEF
Dot B 2. 14 o FIRART R b % e 0 fRAR L IR A AT
P2 b B RARGFRAHI TR - (ALK FAEH
1FE) @*’:73"‘#57%1'{ & JAF o
TR
M IFAALGR DAY FA A ARFI6ELL? 19p AL b
%%Ay%ffa‘étiéw » 3107112 19p 2111 E62 4p R (7
FALHE) GRFEFTHE S Mo R AR o £ = b FpE
B e*h 15554215330/’:\  IRL PR 5 18pF 2 18304 > &
IfEp 1L IE6 ) P BFERITP o FRAMN LT HF AL
oot d - #7380 2 £3F 0 &£241,018,662% :

H) A kL HF2107#127 ~ 11067 210% > 5 fif A



29T T A %iggjxl T2 RARHART
gp—7716 (Frgd — 5Ll 16) o * 34 A39 o P AT
MAMEBE L& LD o oF]3,990% (A - LTI
2) o PR A TN AAATTR PP o FIAR L R A SR RBEA
REEHFEFTE13,6797% (i - $HE13) > kA @ ¥ H
ﬁz#*ﬁ&ﬁﬁﬁ%£ﬁ°
S 37 4 CALHPE A G 26P FREA KL EF SRR
(THFARZ) F3BEFLAERT > FRFALHPFRE
AR 739,923~ (TrEk - HELl4) o F iR A %24
o~ B 3TEE ~ $390F > R FFALE L Ao ]k
- Arn 2 AP HEPEL 467,927 ~ do B2 2 o
TWﬁ%Pﬁ”%TPgoo%ﬂ»(%ﬂz—‘%%J5‘m)
(E)r e *111#67 4p @ & %wﬁlgﬁﬁ HoMrEAE

&% 1R EE B ("3{ BIER)) $1208 ~ F 2 5 160%
R gt 7198266~ ~ 300 FE4 1 FH5,

3297 (FHtk - $F51T~18) o 4ot 274 A3T111E67 4
PR FEEY R FANIIIET? 280 % B 227 FORRS
h (THFLR) ! ARSI G RIFALEHTREY ~
I‘Il T FTR o B PR AL AT 28P ¢ @k F 4
”‘14";*?“‘1@ % Dix Lﬁabﬁ%‘i FERN @AY HJ

ik LA PRAREA 1 R (ALY

("37}]@_1;\13‘—) s R FPIFA R (TR B
o PRIREN :})’Zfﬁv’ R 18414%2&*&{ R
J’wﬁaxiéwﬁ; LB F Y ZFE45,066~ ~ iRy £ 37
17, 220~ (“M F— Y519 ~20) o
@A AELPF AR 1IkE (THYIE) " HE

FARAEARBFIEIAIFALZFTEE Y mr;tm%&aﬁ

3 ARG FH 31 0EF IR L Rt A AT R BI4L, 578
o B ()b R A A Y R4 1,018,6627 0 2 A 112

ETP20p RLFZHEP RGAFZEpATI TR L R

P
i
m



I

FEAIFON B2 1A (O F A R 141,578 3 4k
FAFREL P (B FAFRFE - %187 30p 2
1 F55,329 704 0 G R F ke o %%F%’Mﬁhg
12§ )
FEAP A Ry ARIPHM R mF ARE 2 o R
FIRA R W R A - T AR o KGR @ S M o
fE P 3FA S el AR R A 107TE 120 ~ 1108107 2 3 -
+RAp110E6® 297 ﬂﬁlm'za‘;%ﬁ%f%%—; i B R IR
EPFAFr AL F P EEAFIFT o B FAGFIAMY
W?%’%ié}ﬁJﬁ‘ﬁ%%ﬁ%’m@*%$%0
;L,,,aii%‘?'—‘?‘ug 3;;@:1 L%&A,a_u/,;)\;}gv B s 3R
RN N S S ﬂ*“ ‘FF B I Tk 2 7 sk {7
Ieff o TRFACLF o XA E L RLWPP C T KL
PsRBEPpUEEIPFLF > FIrA L2 BTG A M A
MARATF > AgREIR AR FAFEL S L FAF R
MEPFELF o AP FA TP EG? 4p R APIF > LR
v PR A AT ARME LT p AR P A RALHTE
Y EAEL LT o GG FEA R RAEEY L 2
FAPLIIIEGSpATA NP P E IR ETI AP 50 >
° *v:“lfl%’? p 5%1%%9 ;J AT #T? 5P il &
E %17 %630 'l‘i,ééfﬁﬁ.féi
RFEF oA FATFp LRI
#F e
7

»

-

HP S ~ i At
TPARARIEPYE ¢ 2 ¥ S RERF 2 ¥ g P AL EF A
AT E e HA I Piéﬁdaﬂ:fﬁv o TAER FER AR
B AR RIS TE o VAT FAN RN TS P23 4
Frkdg e fearha Eﬁ*u?g B oA FURE

BEd e P m A RS MY 72963,333~ (4o'td - B
HH R ) 0 2 plI2ETI 21 p A= F P ok o &%
E 0% B 2 A4 5 A R EI4L, 578 T AL R A
1¥§§%é’jﬁwﬁjﬁ4ﬁ%iﬁolﬁ4f PP



IR A PRFEAR S T BP ()R I FANRS BRR
S BARIS AL A LT - FLIEH Y AT F AR
Hpeamdts (i Rutd - $%El18%7m 30 P FE 4 1 F 55, 329
) RfEAC P EARF IR BE AR ST
ﬁ’ﬁﬁu¢&«$am&&ug31%&19ﬁéﬂ‘?M&
eIT1F s AF AN T A FARBEARL F X198, 006
~ (A& %3672368F ) » &P (1 H) 7B w (D7
AR B A A 198,006~ 0 2 B ?é%”F(l) cd AiEEY
PAST F R ok o R EIFOUE AL o P E Rl
p@ : «E%‘f J%EE,W* o

g X RER

(C)B g & TR RA106&11° 19p A2 111262 4p 52+ (A
%ﬁ@iﬁﬁ*i%)’ﬁi%&*%iwﬁuﬁiﬁﬂ@

B R G T ]L,% R 22 B S N e R AL AT o
th@ﬂaﬁj;*%@ﬁﬂ%wxfﬁwaﬂwslpw%izm%

304 > RALPFR 518 118304 » Bk &5 2. p & P Ak
FIFARIEO)PF > B A FA B RER > HAES
P L AT IIF AP (@ RT G F LK)

H%F%4EF%A%iﬂ31“%%$*§W&ﬁ’%@§
¥- %33BFT L F3BTE2pFHF - ~FHEFEMT (REE- %35
5F I #3b6F ) -

Wit + 2 A 22 b2 A S W R IR AR o R B
¥- %3397 2 %3417 2 HHerr (A E- %3397 2

%3417 )

Eat b 27 A AT11EG62 Hp 42T AL 11§

PHAciem @ B & e R ¥ B H 9 D4 A @R 574
BEHFER o PIAFAT R FE § #5198, 266

(B)doznd 2 B & (TR BRI P IR A gg,i%,j‘si;!pf'g
FRIFALERLE C RRPERIFLF S RIRLE HA
TR k4 p otk 1 pFL F B S 467,927~ - RiRP U



£ 1P R #cER 590,094~ o

UVF 3742011067 292 FIR poc L e % o

U F 27 A 30110262 ~ T2 ~ 9% » Tl e R4k B4 7 o
FERAA]10E82 ¥ E6p ~ 11010 ¥ 6P o

B 24301072127 ~110#6% 2102 ¢ Bt 274 2 &
A RA2 TR A e B &R B (lER RS T
ey SR N e A i et e )

()i + 25 A ¥ 30108220 AR T + 27430 108&27 & ik
A TR AN A ir“ér‘%zz»*ﬁx% 2 AR F500 7~ A
HAMEIFA (ZE>ATFT 7 6 LRBHEIRY 327 WP
HoddER) o (RE%- %357%?)

(E)a b4 0 ]08#97 A E & - 27 A M][08#97 & 1Y
MEFA TEBERAY | 5 ’#rxf%ﬁaﬁx% 2 47 U500 ~
ARHABRIFA (DR EAFT T FARBW LI %7 F
PH > 3 ER) o (REE- $35TF)

(E)E 304 gt WIES B E 3R 4 2 BT 4§ 0 A N33 T 62
PR e AR TR R B0 e R A U
SER 2B ER 0 P IR AR AL A A3 SR 2
IRER AP AR IR (RES- %617 ~ %1517 ~ %1
59F ~ % 167F )

@Ak b 3 4 8 e 2 AMSRELIZ TP B3 (%58t 1111
P1p Ao AE H1T0~211F ) > %P 2 ¥ &
A A AMAE R TR T 0 AT AL A MR
1_1_7 e ’f&a’"ﬁ“‘l‘x? fl% zfﬁﬁiﬂ M IFA o

(& )L?)—’F/\—s’.‘,:g_;_’dpf'e'v AT ALY R R A
GBS 7 g T RFIRIEREL € W0 dok 3R A
AL AR FAY R BRI IEH > P A
?;};"’/‘i M2 ¥ Ry A3845,066~ ~ iR £ 317,220~ -
4oL T A A T ‘*%%ﬁv*”éﬁ’_ﬁ%*%ﬁii;ﬁ&*“‘
SHPRE R R RE o

PR kLY F LR ZFTE HEL FTABLBAY

w®
St
mi



&3 % 15’4?%”’&rw_;’%41’]%&1”:P”%4,?’iﬁﬂﬁﬁ Wi
2 ¥R PIREREZ £3F 5 141,578~ -

EHesed BB F M G AR A0 J L PTG 2 FikA
P BcE20p (37 A REfE: FIES & PR GG F
FEFERE) o FIHANBLEAZHRA KT THIFEI
9,923~ -

(O 274 130112872 20p 112877 20p R £ R { 272 %
PREA (REX- $315F)

Cm#EIZ6% R4t —2 8Bt (REE- %433
B

] 2 T2 BHESEVNE I (REEX- 54417 )

Sk b 4 30107& 127 © AE3E 946,615~ (212 % %129~ 17
4% )

EHrind EFEF M % A3 110810p A1 F9, 724
= (ﬂ\l‘fuﬁ %129—57)

EMrnd SRS R 50 A FRE A - %BB6 T
8~9~10~11~12%77 &4 (A% %1292 130F ) -

R R P el R A A N S
T (A ¥ %1307 ) -

By 3HE£F 00 HhE ~mizZ - O02 %
% m;ihiﬁpﬁwr-r (Rt %143~ 362F )

1. 00 : 107#6* 5 108#1%* -

2.5 00 : 108#3" 2111#57 -

.Mz 1 107#3% 2109#47% o

A4k 4 2 107#27 2107107 -

D. ﬁtm : 1074’EIO*3 2108# 3"

FEHeied S B &M % x4 p 106112 19p 2111+
6 ” 4E o B FREBASP o W FRBALp AR (A E
%3062 361F ) -

kA s Rk L pupa F -~ iRigRp (RERp ) &
P 1 %‘?DTWBEP AP A G I (A AREF21LTE)

CASS



ERNE E - (3
(H)3 3> 106F112 19p 2111 #62 4p PR EZE F ¥ ET
7
Lt 374 BT 3 ﬁi’*‘“”ﬁ%ﬂfa $¥126 (4 A2)
oo AiE A P L3F ~ P4 - %5712 ("R &A3) I -
it & - il ( F&AM) TR FRBEAFI T
B c @EFfotd - BIldsrT L P B ERBEAKD
F 9
()i + 25 A B E R A - %10~ 16977 s XA RAp
MEPFL R~ R p ML F?

E)f g2 ¥ I FTEFHFA NP FAEFLE L PH
FAEFEFH R TE - BMLlTor s TR R Y
A 7 4 B F & - %3]0 7 & %
(A 7 4 B E R & - %5207 2%
(Nﬁjé%&@@ R R REY T4

£5~
()i ’fﬂiﬁ Lk 24 51068110 2108E1° A A
AT A P‘¢M5£r®&9&ﬁﬂjt%%@h%¢ﬁ”*
198,006~ » 4 mm®d ?
NN N =]
()3 3230106112 19p 2111 #62 4p HRFEFE 5 ¥ %
59
TRAEFE - FFE L E
”1Wwﬁ’@%$?$Wi¥@;fﬂﬁﬁ’s
: X" 3

o,

z

>~ - ¥ 3 AR
(X E<W%HEL4A$E?~§E\D$’1%éﬁ%
“zl~) AL R (TR B Eip e 2 ¥ Ep ha



@r
\‘R’?Lﬁ”i "#) %i’ﬁf»o%éfgﬂ‘lu—fr;l f%i;%;k;;p
(L A

o BB IFE L SR T A FPRAPA TR R S T
RAILER 2 p RABE - WAL 5 ¥ A3 52
2 A + ’ ;]

A FEIAL PR A p 106117 19p A2 111 #67 4p 2k &}
VR R EAREET 0 ALY FRAGET R D S T AT e
BaRp (RRILEF 260%) BN A EHPRFREFBER
» TP 1o 21304 » AR S 18 2 18304 » = 1
Ep 1 iE6 ) pF > 2 EEREP FH o 2 B33 L4 106
&FE'M‘W J PES R 1 IE3 ) PEAG FL E Gk 0 RV AR
PR A GG AR TR 2 DS 0 X e ar
iuc«ﬂ CARBEZ SR FARIFAZIFE S HF
27 % (AR%HBS- %61263~147T2230F ~ 2% %29
3260 ) » 2 ATIRAHER T OOFH 24 p 107
267 2108E 17 B 3 A AR A EF o AR} A BT
EL R o RERE S D EER - AR E ok
X3 HBE - 35000~ B FHOT A F LMK
FAEA G ARG o ST i R R BRI Mg Ak
5007~ » “to & B G £ kS €48 F0500~ o BER w0 dn &£ FF
”@;%a?f‘q T PE S T RET  BERE T RS
SBR[ TR VRR A R 7}75 SR
ﬂzzna> D B L ERACHB A G T
2 DA P RAREF 2 1 TR F
. *‘*Jfgi!,ﬁlfﬁ:Aﬂ‘/\ﬁg ’”ijfv},w;{,;;L
FAGERRHEF LR PR ARESIE T ERAELa
Tp gLz PR RIE PR A AN R (A RF 5 -

Jk
P
33

i

217
I

-

AR



sz>’ﬁ@WP R i IR o
- R o AR TR ORI B AAHEE o RERA R
B FAERAES P FHRERE AR EEM
11;\ (A b3 A 60% ~ F 27 A 40%) » p7m2gd & A iE i
Feid b A, o 3 IR B AR T LR P AT
MALR AL 354 B FaedDe B S e A0% * 0 k) AR
IEANL N R S A fbih%$2Mi2%E)’%kf%4
AR~ b A A2 REFE H B AREY O d P RARESH YR
a@ﬁw’?wﬁiﬁ4ﬁw%@%ézﬁi**%éiﬁ
AfeBets > B AT A 60%T AL P TR A > H2hd AL F 3 AR JC
Bl VEFERIGIHFA O RRE GRS - REPE
2P A B B 40% 0 T ARERILMC IR SR 5 R A
TR B H R ORIF N AR g o AR R K TR T
HEELS PRI IFAYED A K ETE L KA
R o m B > B d o M o A 2R
A owgEs KR oo
(Z)ak FFAE ?» '}\ FIr A 4 l’f 'flf"‘ﬁ[z\ g1 26 (£ A2)
AT T 'ia—ﬁFF'&#\ b N N S LI I ﬁn‘gﬁ7_1_12(12\
3) drF ~ itk - ¥l ( G z\'A4> Ao F R A F
T#1 Fd FRESHRTL - e @R Ada f°l?%i
FERLEAFIT - FREF2ES1IE - 522155208 D E L
FF MY oo x HF 1R SR DRCE IV SN
2
F

ﬁ 36‘\*- L

-—'\\

8

=3

”%

%y

—

E‘J‘%’éi"?‘—:ély _“ﬁ’?}\ ’—,ﬁ—%j‘\l?%ﬂ
Rl (ERERO Bl E 2 0 S F AR5 7w B 136 2o
2. %+ 4 - %%5126 ( xj‘z\A2> {xiéj\ PX&.%E%"KA\ .

Br e Alse s o AR F R ATI0TE DL A2 7 & #718, 000
7~ > 108F 37 A== ¥ K E16,0007~ > 5 S g7 3 L3 > @A

FRAN ALY FE D IPFEGEF R BRL107TE S 1
Oﬁﬂ‘nﬁikﬂPA>w9220mr»~240mru’BJ 1 i%6-)
PR G o AR 3R AT E S 11082 F P AR TR
l&ﬂmi‘I&OMVL°¢J€%AUﬁﬁ9%IJﬁE IR A

C



X107#127 2 512,800~ > Pi’fl}ir\l ﬁ16 500 ~ 4p &
3,700 5 1106 ~7% ~9%" R H1 F o R BHI18,
000~ > 110#8* ~ 10" » 3/ A & % an8 256 ~ 8, 276
o A BRSO, T4 9, T4 EE o A pldanE 10
TE12% & H4RF¥46,615~ > 110E6" 29" FlEFzE >
GERA TR AF 108100 c BHEFTEE > SR
072112 Hac ke 2 - Bz g fodzed » 4t
P A N]0TE 127 © AE B3R 46, 615 ~ (ELM;L% %2“283

F) B IHEAHMIELH TRPE P EAERA
IF A2, (A AR%339F ) > p mkt ;)’M SRS
Vi A AR FEIELNT 0 ARt d - HELloror 107
£120 AEA AT FT L3700~ > 3 BiEH oyfjﬁj?‘;fﬂ
FurpEl10#6 39 a3 53 A HF1A L F- & ¥ AR
MR ER S BT RFET A TR S AR 0 3R
SECES 2 f%ﬁ%}ﬁbgﬂ&l 718,000~ 2 #2441 » H+11]
0F6G~T7% ~97 REMHIF » B3 Bkt 37418, 000
~ > 110&8%* ~10* > F?%& W %8, 206 ~ 8,276 >
e W19, 7447~ ~ 9,724~ > AL} 27 A ' 4 - 55216
T 5 R T3,468 % 0 EL; o

SR - BELTI12 (PFEA3) doEIRA

A 2208 %278 oo f FY 3 RITAFERES Y
3 ”]”iﬂ ok ;1))%9:”4#&‘/‘:‘} 1 o A FFA A 3R]
A 9”\@%%*m‘ﬁ%%’1jﬁ4%#l?%0
<> 108#2% ~109&1* ~110p &2 ~111#2% Paf ¢ 37
AL g R B deEr (dovt £ ASHTT ) A A
FASTT BT I T AYR O RELGTFIMR FA AMT
FERBW > AT BRI B LA PR
ﬁii’ﬁﬂﬁﬁP%4ﬁ@%$ﬁF%é§5$W#$%
FREEE S TAKRNETFEP > p A FiZp AR 2108
£9235 Q3 %’ﬁ‘F'\ 2 30500~ o x AL F3F A ,”%APE&E o o5 i
Ty WRAFZ T PR FAFTELATETE 8 f

#+t—8



“:;]E];F\IEK 7“»%5’4“/ Lé‘:nyw“Tj\Jﬂ./rr:”E}”_!’%’fF/{
PREEdT T FJ’M FnEd i ORI B s Rt

EAB M FAFLTEADE T RIS 2 0 BHEAL
PREFETIUAZE ’if‘%ﬁ-ﬁ—i o Hp B 35 a‘r“ﬁ:f s LR e
B ZE¥ B0 I @ ’WKL'&A 1\F”%4 V‘l‘}%ir'“j%——jfﬁ,%fb7
212 (' 4A3) o fde R 213,990~ > BT -

SR - SmEll3 (ERA) BFHRIBEA G TINA

M IFANRE ARG AAMATT P FFRE S FFA AR
BHELF o REN ARMP A ARS8 T IIIEL Y 1P
THkE 2 L FRZEFRAGLF (L A% %211
F) & AEEFEMIFA LT RS FEAMBELL T
T EGFBRA 2 L o PR A BERELS @ RIS B S R
P B ARH AR SR A GEEATD [T fgdety = = 0 LIRS 73
FHIBIEF2E R FHREH P I F T o fﬁ_fﬁi
ANEEEF P2 EUFREFIFIRATZ > @B
A Y ﬁ%téﬁﬂ%lﬁi,%3&*ﬁiiﬁﬂﬁﬁﬁ’

\

1T BABE 8 A MBIIITH7 P 85 ik
BB R AR IRA AE R FRIERBEYP  REBERT R
\}EF?"%& ?;‘ﬁ" TFJ:»E\\‘%'%E%?}?)IE\’E(_F?’%/\TE]% %\'E\‘;H___L

BFHRFFT > NESFRRED P ERE B RE F30ER
aﬁ%%%w%¢ﬁwﬂl?’%ﬁﬁ&#ﬁ’ﬁP%A@
b AL A AR T #% RiEAHI F12,059%
(13,679—1,620) » &= /B3F o 1 1 37 A BERERE T 4 AdSR
L1 T Fg-BdeFr £ 3454, 329~ » & 12 gpza ETE
Vo REFRBD P BRFVERAEFFT PR ATRFHEE
PRSI §Fﬁ”ﬁ\—"“lfz\ Mz TR 7 > =2

A FEAMF R T F AR A FE S AR A -
g o ToE A H (ilﬁ'%é— %4612 4627 ) N ABE T R
2 A 4 R A TR T :iié__ﬂi—l‘*{‘(i*\]lm%
362F ) > p % ﬂi‘-"%“ﬁ%?ﬁ’l/’ 7 Kﬁ’\—— LAt R A FIRIEK
DPEFF A B PLIMSFURETT AT B oo

s
+
I
m



E A @ EFFE - Bl AL RFHREA R
7
T.8:%1 4k - EEEHT o MY TR THEH &
Tz‘e‘ffllifﬁua..‘%m :f?“‘%ljl‘lilf - P %’x/%ﬂ ’3
p ooz ‘13."1_P2&#\;‘%—‘5 TR o = 28 F3E R
10p ow ~3ELIHERBY C FELLD o T S HE N
10# A% > * &£15p #1312 FrolifiE > Fl& R4 B~
ﬁ?*m%¢75& BARFLELIF o EERMREAR
P &4 E%’T‘ﬁﬁ&uﬁ_ﬂ_zk“—&}i?%b% » A - &
"‘J’E“?»f-’.f‘ef‘fﬁ 15;\1‘11\]35@'{’)& i

*r‘s* )= =k

Z?ﬁti FFAP106 117 19p 211162 4p X B3 3/A > 3
B3 el R TR SRR om0 P3R4 TR w AR G
PR HE R R A RS FRBA8D > F
A1Pp ARE > 24 3R AR s SR 2 FIRB26P X R
T £iE%339,923 s YaAH (LAY 536013
61;\) ) P IRA AP AL A IS FRIET A Ao
WP FAGFRAELG A S HR2P 'Mf)»%'\ k39,923

o A B (R R g e RE AR R ARD 21

TR FEisi)

A B R - LIS~ 169 AR KA

%l?\ﬁﬁﬂﬁﬁl#.

ER

pPE R #iﬂ4+%l?ﬁ5ﬁﬁ$—*

I ,lf%zjgwﬁﬁé%gw E o T pEPFELFHT

#ﬁ%%XmEQL:JLE’¥téémﬁﬁiﬁﬁiﬁmé°

P FIT R BLZELP &P ~FEx He P A

I E A RRER o BRRE - 5360 T L BB TR

AP~ FITHETET2 REE RIiETRLFN KRB 1T

24

i
=+
I
m



dELRE - ELEHEFFIRLNHRED LT 1T
SR TR F R HATH  BI0ETE 0 P R
24 PR A AR R E - RA P~ R KRR ST
Rk R AR ARG PR F467,927~ ~ RiEp uEpFL
790,004 o PR AR P FAN LGP G e T &
LR R R FAAP R B S AR B 3R
W’ﬂ%$Wﬁﬂﬂif4ﬁﬁhiﬁ4kF“ﬁ’@lf
P2 a

2 KR AR o B PR AGFRKRLD R 2 e
?’%U%%$“&ﬂ7%%zzo FA1EE AR
F2 L8 SHPF I ARG B TEELLH
BT EFLFLvm GF2FEM FREEZFITiETG P
féoﬁﬁ’%4@E~P% THLZ AR FFE H s 4R > aikd

FAPER TR A T ERELEE
HEdJrETrpe (LAm¥5%2812289F )
Bt Ak b 3R A E 0 G930 L FlA (PerBARY o b 3R A P
BT AR 0 3 R0 R ORT S
BEYR -~ A F AP A s> BARE P R E R E
Bok %o X P RAITAF T (B A 60% - A4
0%) » #tdele 5 2KF 520 %332 THEPpP 2107 ¥
A i P PR A F IR N Varp FAREFH hd A4
YeBefs 0 L 374 60%F 4t 374 > T2hd 4 3r A i p B
B T EPERG A D AR - REFE 0 Pl
SR B A% 0 BRI IR R S R A L B
B FP IR R o PR A mihiunee - s 3R ﬁjm,}r'"ﬁ:f 1R
Bt BRI B s 0 FAT B R A E 0 A

iwx‘

X

\ -_
H\

LB

jnd

/Q.

L

S
=
3
?\E
(ﬂ}
_:.15

FEPRIIOLBFT DA TR AR L LR
WﬁbﬁWﬁiB\ﬁfaﬁwilﬁ’ﬁuﬁﬁ&z@ﬁﬁﬁmz

ﬁlﬁiioﬁﬁiiﬁﬁﬂai?ﬁﬂg@ﬁm’ﬁﬁ?

PR A RS R e L BT p BT A
FRHMBFLT PR ARAEFEL e 2 RELS RERLS

$+ma



S RAP R RIEP VSR F R FAp 37 I
SR AR i F'j( o X A FIFA LA D ATIRARAENLE (KA p 2
RELP 4 F12_ pat—;ﬁrr\ét; ) @’F% 2t e} ?&AUT,TF_)%
YR FEEE PR dom AT 0 P R A PN AR 3R A Ao "F
AEAHREZRLP s RBEPUERFLT BV GRRLpER
1 F#CER 5 467,927~ ~ RIRp W pF L FOECER é90 094~ -
FEPRANREHER L IFA LG F.;Jg;ﬁmﬁ-
P#EcCIEE P aYH (LRES- %3‘417_1421 ~461
F) W ARTAPHERF I LRFAGLET LS
H(LREE- F461F ~ A2 %3627 ) » A48 P37t i
¥ A2 H240E S B30EF R AALH AL PFRL pou
PEL 3467, 927~ ~ iR p et 390,094~ 0 53 d o
A FHEEE S R A S REE L
ﬁA@@%$ma—%%N%ﬁ?%%
T4 A3 RFHEZ L FI TR > N¥N R E I
o

N
AP 1 5‘ —1 ‘L‘-(“:’}E/ “%)‘:( Liva:,;] ’ A E] ‘;2_]:\ LA

N
TAN

s‘}‘:

>
>

S

£ N
. lf—/‘ P A s N

P RANIIIEGY 4p Bk A B R
o dein b A A1 EGY 4P Bk F e K o 4 b iR A
%Hhﬂg%ﬂé¥l%@%ﬁﬁ’¢#Ff&*dp%
%}’j ~ T x‘l’;f“ﬁfT s Bk PR A1 ETE 28R °

F A %14 %198 555 %L.féﬁ%@‘é%%’f-:qisfﬂOJ%”T4E'J
FUpbi b PR A G p AEh o ¥ H e 11T 5P ¥ AR

FI2EFIEHOFU LR CFRLEFHFZNIFT - L4

N

%+zRA



P IRALE b2

#mfvﬂﬁi F3F AR 'ﬁ‘ﬁ}ﬁﬁ*‘

rigH 4 A

A 5%"-'7?1: DA ?’%
P RS A %12

//
l'—r—

b 4(:53:?‘ ~
LRAFLET
s Al ;
A Pi‘w% ﬁ*
AR RY B

P

=4
AF

i
Ve ERE 22 3R
oy Bl A
B T

/* ED 17

’

arie f o

e H
x

228
‘;’
g)’r
A — ]B; A

%178 % 6%

ﬁidlﬁ?‘ﬁééf”
e
Ak r‘bﬂ'ﬁ}‘%’/]a‘ ~ M
—r:.g,ﬁ@l-‘}lg
ﬂﬁ%@@$?é/

S 2y N
- 2
» 3% ik Z

%ok 1

1
=

2,

*o =2
-+

W
w



‘l'f&’éé’:’”f‘:{’ "‘ﬁdﬁwﬁti 3%4%?94@‘7- 1p 390 ) (3
é*i?%A’iﬁiw 2 FIAE T 198 S5 s b &

A AERYIENS 20 LFLLFF }l‘?\é?‘ o X A b 2R
CEOER S FREE D FREER  dow i 1 3L
PRI B IR DT T TRT A AL SE LR T
62 FAEGRPFE ALY FTEY - b3 AR R

F%5- %31F -~ 5= F56F ) ’*“ﬂ z\ﬂ“ﬁf‘?%”w'
o2 EHEFW2EFFELH (LRFE- 54607 ~ +1%
5 362F ) o AR PFA SIS GRS EFF -

A b 35 4 @ F R0 A - %B1997 & B £ 3 9

T 4ERIDA I > GO I T R B3R b 7 ~ 7

2R3 M E R AT S TR R RE o

M4 HF 1 R A ARG A 5 B0 H 1 51303 5630248
@%A’ﬂ%ﬁi&%%%ﬁﬁ%%&é
H-f#Epr270 24421054 ¢
R EE T 2D PORE w—f%“ﬁﬂ%tvllév“B"%%lIE
524 - %15” Slaauaime o

2. AN KA MW AR FAZEL o FH R 1EHA 1
do TR FED BRSBTS o R IR A BB
By 3 7 OO~ Hbhzd Mz ~pO0% 4 7wt
FA M EI LR RUDAKFIREDF LG 2 F (%54
KEHREFFIor LHETHE )“r—r » LA ¥ %143 ~ 362
7)o '1’f543‘&§’ﬁ'FF’”“ﬁ7¢;J A BB LR
ARG RRRY B1EbA 2 F (HREZ 2RI L1
07T£10° » % 7B feap 51072107 > R|EHT 2
:&lﬁﬁ@ﬁ%€@>’ﬁmF%A%;iwﬁéé?ﬁ
ahA A s R 5;;%}: FRZ R AR P IFA AR
PR KRR E L HEEY R }T’?;‘/‘l‘} ;’]fﬂaf,‘lg@\:‘zi

#ttR



E SR T ERE TF SRy S
@3 d Aot - HE209 A R LI
R R A RS AL E RRT
sk D R () FOiHE

PR
TR R N
FPrEREEFEARLRAA o (2) 2AFFE B
ﬁ;£@%°(3>ﬁ:ﬁﬁ%%&uﬂ - RELZ R
%f; A

§?10ﬁ;§31J§§?ITA%2B&§53
230 HEEf BT A260 BT A 210

e o PRH R RRLEBETERFEEAEE R
‘}1”3 ﬁd}fe}hl-ﬁ'—"ﬁ&gf—‘rﬁ#‘——ﬁ FRH lf'f}’@;ﬁ’?
A AR A A Ch "’*’?)@ﬁ‘bﬁxlg‘“ﬁp » J 1 2 T 40
o F2ANRERE RG22 F8EFIAR2RFID Z F3P &

S

HZ%1P 2 F3P ~ F1DEFIE F1EH A

»

Sl

2K
s}r

0% % 1%
7

EFRIEZF2P > % 84EF3HE TP L o EEIHEAGED R
MAREL R RS IR EREE THEF RES A 2R
Btk i HIB4ER2M AT HE L ¥ 1 TS BmEL ¢
€ R4RIFY ﬁ&ﬁp\f}%"ﬁ%’f » FptAr g ﬂ']fé:@l%%"’ EN TR
Ao fRHLFE e

2. VA BB LA IFAZED > RER LM FAL
ki HA S P AALBER FHA D FHES 2
FERFIRBEEL ¢ P EERY 0 Fla a2 17,220~ -
AR AR (RAREFI3E ) o A FA

PERAZSIBAFEF2ART R ARTRERY 28
17,220~ o

UVAL 375 4 (8 3 3k b 3 A AT R A 1T £ 141,578 5 % B 4 19

biE 2 g +ﬁ 3?“%A$¢7*ﬂ%

1o BAfes i AigblL S 4%.ﬁam¢%’%ga
¥3%&ii%ls¢§@4%v AR FTESIER

%+ N\E



) o

1.

¥
ﬁ
WE
=
RN
.
3
(5
= ok
i
>
Ty
p— \:E:
&
S
WE
[}
&
=
=i
-
N2
(“

¥
(«0
H
g
D

2

L (LAREF128F ) » & F 3 A RRLATH
ﬁmaég“ﬂﬁiﬁ’ﬂiﬁﬁﬁﬁuﬁﬂi’%ﬁﬁﬁ
Broo A ARLP 0 AR PFA P R AR AN IS
*P%4ﬁ*ﬁﬁaﬁﬁAhn5maﬁﬁiﬁ(iim%
Bl?)’mﬁiﬁwﬂﬂﬁ”ﬁhﬁﬁMIW&m H 419
,}@ﬂ @fyo
B A bR PR A G106 110 2108E1 B
\rﬁaﬂﬁrw&swmﬁlﬁ FiRBEA KR F£198,006

4 mTd ?

}

A u]E Pl % 31iEFITE AR T B ATRIZiE
bz M RS FRAFIE  RFIXGHTF
F1Ew BAGRFEIRE - P2 A8 AL
154 BN AP LR EG B 2UE S IR 4
Hog 2w oo EAEP o H B ARIZEZRT KT ER
RERMF LS BRI FTEE 2 AL TR
FOoOF12MALFHT > p EFERZEFIEF IR DL
FRAET R NI A EFAIREZE) 0 T E
BoA A HA A IR 2R PIHTRESL 2 5 1
AR R B BRI ER S F 516025548 5 4
ﬁ{; o

FE R A RFM G SR om0 FIFRA R A4
ARG IE AR FAE T T B AFERLELGE
=~

, 35

AR
7
&

FIE~e2flf2g A ~ImEZ HB ]2~ 2 ] &
2 TWEHFE B EPEAFFIE FHDEF I 7 a0
oo R AT s F]l A E n‘v“‘%ﬁfri— ST 2 KL e

4]

F0 0 BARG - ookd D - REIAR

& Mot S CEE - SU N SN i

frfdfEf B A G -2 ~ 2wiFm o T S BRepRFFLAS
IR o PR TR A ¢ ST o FTRiE6R Y p

F+HLR



FALFORL AP BT Pk A (S AL EESLH 0 A
F 512605 ~ % 12955 ~ % 13068 ~ % 14455 5 158 & %] 25 P
2 b TR A Az T» <%{’ﬂPF§ (107#11*19p 2 111#6" 4

P)2AFRAMIFTLE-FRLPEREPUEFLFT ik
BA ko P’roHSﬁIO 22 P 4p* 3 ez R106# 117 110
8E1" 2. ki A1 %E‘$MB£F®BBﬁ%TP F
RBEA KL F o ’L’ﬂ-T»198 006~ (L A% %1692 17
5367L368F ) » 1t 21 FIEP pade? R0 ER KL
PRS2 RS2 F IR i DE F IR S At
P A REE 2 108@‘1’g A= ¥ ’*“113412” e feiro#
P 3% ,v'mti-?%&v*llliﬁ7” 28P ¥ G HF TR AEB
1 pi;ﬁdfﬁb*ﬁﬁﬁ 7 » PEPTT AP BT PR A A IFIRS

Bt e A o AR P IFAE e RIS 0 IS
Wb FFA SRS o E 106117 19p FIB > R113#T" 8P i
S 4}%ﬁq\dgfwi: Lo dpde E B A TR R
SF o ARBTERF LY IRL SN @R w23 0 B

A >‘}’1

.

AEBFTHERTwEBE P22 > LRTH

(i ¥ BRP > AR 4 F R r A B 11067 2107
$ A1 F LT3, 4687 ~ doF1 F13,990% ~ FikiEA da
712,059 ~ # RhiEA k1 539,923~ ~ thA4 P ~ higp
FEL O £467,927~ ~ 90,094~ ~ 3 198,266~ ~ @£ i% 7
17,220~ » £3912,947T=~ » }F 37 A & {8 ¥ ¥ £141,578

AIAPFAFIER S o PR ABRPURER L R A GRS 3

S EM G BAMEFTRIENNEY 22 c R FF T A
Ve R Tk o Fdowm iR o poOERSRAR P R A 3 AR L o X
FHATBEGANEA TR EFMET R hE o~ FREE
P AR M T R AR OA S P2 gl iFE
= (RAREF2TE) ~fiaite 384700 2#T
Pl ZEM BT LS RARFER 4
e AL AL IFIR e B EF ENALE

-

#=+R



PANEERN

CHRL R SN LR S R LS SE IR
e s A2 S 18415278 £ 1 R R A RS 912, 947
PR EPREAETYE P ]I2&T 21p 42
(RR%5- %3107 ) 25 WPk » & L0005 2 7
Lo A AT WS ERZGR o 2 REF  RFHIE LS
(= ’—3’%&#1*%}}—?}”
Pred] o 2 o d AERAD

A"

%HnL¢$2ﬁwﬂiyiﬁgfLum@g;gmg,ng&A
PRl T & A & o T 5 iﬁa‘%)ﬁzﬁli#tbé‘m\% *a‘f ’ 1\

g
O~
=]
(“
%
NS
1)
E:)
N
[pat
\_\_‘
t»_
-
i
q

& A & 114+ 9) : 20 2

=i
1=
—
i

pas}
=3
ol
o

Tl Tl )
~F ‘K‘ '“_'\l\\{
-

N

Ne  Ne N

e
=

AEZE IR
4 e EN Y 114 = ) ! 20 2
Tt Fiai
A —
SoBL L A RFFFIED R raERH 1%'% BEFE | M)A £
(RTE /) FAER/ ) | (FTEW/ )
1 [07®12"% =1 F 3,700 3,700 0
2 |I10#6" =i F 18, 000 18,000 18,000
3 [10&7? i1 F 18,000 18,000 18,000
4 |[10#8" it F 9,744 9, 744 9, 744
5 |110&9* w1 F 18,000 18,000 18,000

Bot—A



(\ER)

6 (1102107 ®H 1 F 9, 724 9,724 9, 724
7 [108&27 3o (T B AH) 500 500 500
8 [108#9" fo¥r(FH EHA M) 500 500 500
9 [108#2" jo#FH (% &40 F) 3,000 3,000 3,000
10 [109# 1 308 (% &4 ) 2, 331 2,331 2,331
11 [110&27 305 (% &40 F) 3,996 3,996 3, 996
12 [111£27 303 (% &40 8) 3, 663 3, 663 3, 663
13 [rikdefra 7 13,679 13, 679 12, 059
14 EFHidaF 39, 923 39, 923 39, 923
15 [RLpuE1pys 467, 927 467, 927 467, 9217
16 |kigp £ 11 F 90, 094 90, 094 90, 094
17 [ % 198, 266 198, 266 198, 266
18 PB0pg2aF 55, 329 0 L% 32 5 ]
19 |¥ &% 43 45, 066 45, 066 0
20 |im% L3 17, 220 17, 220 17, 220
&3t 1,018, 662 963, 333 912, 947
MR AL (PR d )
HnBE. B 4P BAMFEF | RFEGTER/A) H @ 4R
1 | 107&11%19p | 108%2% 28p 18,000 BRI EF 26
2 108#3 1 1p 111#67 4p 16, 000 BRI EF 26
it A A2
Yoo FFRER 206 P A e AT MR AF R
B ERAIF FrE R/ At &_&GR
(F7d %/ ) (Fd/2)
1 [107#12* 16, 500 12, 800 3, 700
2 [110#6" 18, 000 0 18, 000
3 |110#T"” 18, 000 0 18, 000
4 |110=8* 18,000 8, 256 9, 744
5 |110#9” 18,000 0 18, 000
6 [110#10°* 18, 000 8, 276 9,724
&3 77,168




GEF R

sl RpER Io ¥4 w) e F R 7 Jo F 8
(#r4 %/ =)
1 [108#2* HBEBE AT E 500
2 [108&97 A B EE A B EE S 500
3 |108&2" % & e ¥ 3, 000
4 |109#1 " % G do ¥ 2,331
5 |110#27 % G te ¥ 3, 996
6 [111&2* % G to ¥ 3, 663
&3t 13, 990
A A4
SnF | TP FRLFE (BT~
1 [108&F8% 24p 2,559
2 [109&#5% 18p 2,883
3 [109#87" 3p 1, 347
4 [109F9725p 1,264
5 [109#10* 3p 1,577
6 [110&1% 20p 1, 466
T |110#£2% 22p 965
8 |[111&#121p 1, 620
&3t 13,681 (At 27 A 7 +13
679~ - L n & ¥ - % 32
3~459F )




(\ER)

Lt AR P PR A LRI AN SHESATrIIIE]L Y 1P i 7™
EicF o o RBIITTER12,009~ (L &%
175~ 2117% )

$—+mw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35號
上  訴  人  漢民傳統整復推拿即陳明山
                      住○○市○○區○○路000號（指定送達處所）
被  上訴人  沈義評  




訴訟代理人  李俊賢律師
            孫敬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6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912,947元，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被上訴人追加之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90%，餘由被上訴人負擔。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獨資商號並無獨立之人格，以該商號為營業，所生權利義務仍歸諸出資之個人。由私人獨資經營之商號，雖亦係以商號名義為交易，然既與非法人之團體有別，自仍應以該私人為當事人。某甲在一、二兩審既以法定代理人名義，代其自己獨資經營之某商行而為訴訟行為，與實際上自為當事人無異，祇應於當事人欄內予以改列，藉資糾正，不生當事人能力欠缺之問題，法院自得逕於當事人欄內改列其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抗字第91號裁定、41年台上字第1040號、44年台上字第271號判決、97年度台抗字第66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漢民傳統整復推拿為獨資商號，負責人為乙○○，有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登記抄本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05頁），依前揭說明，仍應以該私人為當事人，原判決及上訴人所提書狀既已載明甲○○○○○○○○○○○為當事人，無庸另列乙○○為法定代理人，本院自得於當事人欄內予以更正，無贅列法定代理人乙○○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次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自民國107年11月1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兩造至111年6月4日止存在勞動契約，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及金額，嗣於本院改為主張係自106年11月1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休息日、休假日加班工資及未達基本工資差額新臺幣（下同）176,573元、特休假未休工資21,433元（見本院卷第367至368頁），聲明求為命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198,006元，及自答辯㈣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雖不同意上該追加，惟被上訴人所為訴之追加，與原主張請求基礎事實同一（即主張上訴人短付工資），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民國106年11月1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擔任推拿師，於107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期間（下稱系爭期間）約定薪資計算方式如附表A1所示。每次上班時間為平日15時至21時30分，休息時間為18時至18時30分，每工作日工作6小時，每週僅休週日。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未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及金額，合計1,018,662元：
　㈠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之107年12月、110年6月至10月，有附表A2所示給付工資未達基本工資之情形，漏未給付基本工資差額共77,168元（即附表一編號1至6）。又於附表A3所示時間以未關器具、春節為由，扣薪13,990元（即附表一編號7至12）。上訴人另於附表A4所示日期，因被上訴人請特休假未依法給付薪資共13,679元（即附表一編號13），依兩造勞動契約請求上訴人給付前開金額。
　㈡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尚有26日特休假未休畢，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39,923元（即附表一編號14），並依勞基法第24條、第37條、第39條，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期間如原判決附件一所示之休息日延時工資467,927元、如原判決附件二所示休假日延時工資90,094元（即附表一編號15、16）。
　㈢上訴人於111年6月4日無故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被上訴人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勞基法第16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198,266元、30日預告工資55,329元（即附表一編號17、18）。如認上訴人未於111年6月4日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申請調解並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欠付工資、加班費，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上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
　㈣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未依法為被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下稱勞保）、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致被上訴人自行至高雄市接骨服務職業工會投保，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支出勞保費差額45,066元、健保費差額17,220元（即附表一編號19、20）。
　㈤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未依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提繳勞退金至被上訴人之勞退金專戶，被上訴人得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補提繳141,578元。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18,662元，及自112年7月20日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141,578元至被上訴人勞退金專戶（被上訴人請求附表一編號18所示30日預告工資55,329元部分，經原審判決敗訴，未據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間係存在承攬關係，無勞基法之適用，被上訴人不得請求附表一所示款項。縱認兩造間為僱傭關係，惟上訴人已如數給付被上訴人107年12月、110年10月工資，上訴人自110年6月至9月因國家政策暫時停業，兩造合意停業期間不到班且不支薪，並無短付工資。被上訴人係因未關閉電源，導致紅外線燈泡、薰藥機損壞，而應各賠償500元，兩造合意以當月報酬為抵銷。上訴人係以承攬診數為報酬計算基礎，被上訴人因春節或請假未到店之診數報酬即應扣除，並無苛扣工資。又兩造合意約定之報酬內已含休息日、休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上訴人給付之薪資總額未低於最低基本工資，兩造應受拘束，被上訴人不得再向上訴人請求延時工資。被上訴人因於111年6月4日遭客人投訴，以電話向上訴人表示不願繼續工作而自行請辭，上訴人無須給付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縱認被上訴人非自願離職終止契約，被上訴人自111年6月5日起即未出勤，計算至同年7月4日為止，已於1個月內曠工達6日，經上訴人於111年7月5日確認其無意願繼續任職，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以電話口頭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不得請求資遣費。被上訴人因自身債務恐遭執行，主動向上訴人表示毋須為其投保勞、健保，被上訴人受領報酬已包含勞、健保費及勞退金，上訴人也非勞基法所定僱用5人以上之強制投保單位，並未違反保護他人法律，毋須補提撥勞退金。另被上訴人於本院所為訴之追加，請求權已罹於5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63,333元（如附表一原審判准金額欄所示），及自112年7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應提繳141,578元至被上訴人之勞退金專戶，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即請求附表一編號18所示30日預告工資55,329元）未提起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惟其於本院另為訴之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休息日、休假日加班工資、未達基本工資差額、特休假未休工資共198,006元（見本院卷第367至368頁），聲明：㈠上訴駁回；㈡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198,006元，及自答辯㈣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答辯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合作關係自106年11月19日起至111年6月4日為止（兩造就契約定性尚有爭議），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以推拿師身分提供勞務，約定勞務對價或報酬之計算方式如附表A1所示。
　㈡兩造約定被上訴人應提供勞務之時間如下：平日15時至21時30分，休息時間為18時至18時30分，應提供勞務之日各日被上訴人應出勤6小時，每週被上訴人僅休週日，其餘週六、非週日之國定假日均需出勤（兩造就契約定性尚有爭議）。
　㈢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系爭期間之勞務對價或報酬數額，如原審卷一第335頁至第337頁之日薪、時薪欄所示（原審卷一第355頁至第356頁）。
　㈣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系爭期間之勞務對價或報酬數額，如原審卷一第339頁至第341頁之月薪欄所示（原審卷一第339頁至第341頁）。
　㈤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5日起即未再出勤。
　㈥如認兩造間合作關係屬勞動契約，且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則被上訴人可請求之資遣費數額為198,266元。
　㈦如認兩造間合作關係屬勞動契約，且被上訴人得就系爭期間請求上訴人給付休息日、休假日延長工時工資，則被上訴人可請求之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數額為467,927元、休假日延長工時工資數額為90,094元。
　㈧上訴人於110年6月至9月因國家政策暫時停業。
　㈨被上訴人於110年6月、7月、9月，因疫情故未提供勞務。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曾出勤6日、110年10月曾出勤6日。
　㈩上訴人於107年12月、110年6月至10月已給付被上訴人之金額如附表A2「上訴人已給付金額」欄所示（惟前開給付之定性依雙方合作關係之定性而定）。
　被上訴人曾於108年2月未關電燈，上訴人於108年2月曾以被上訴人「電燈未關」為由，扣除勞務對價或報酬500元未給付予被上訴人（至雙方是否曾有合意賠償金額由該月報酬抵銷，尚有爭執）。（原審卷一第357頁）
　被上訴人曾於108年9月未關薰藥機，上訴人於108年9月曾以被上訴人「薰藥機未關」為由，扣除勞務對價或報酬500元未給付予被上訴人（至雙方是否曾有合意賠償金額由該月報酬抵銷，尚有爭執）。（原審卷一第357頁）
　上訴人就其製作予被上訴人之薪資表曾於附表A3編號3至6之時間，於應扣金額欄以「春假」為由記載附表A3扣薪數額欄所示之金額，上訴人於該月份未給付附表A3扣薪數額欄之勞務對價或報酬予被上訴人（原審卷一第61頁、第151頁、第159頁、第167頁）。
　被上訴人曾於附表A4編號1至7日期請假（編號8所示111年1月1日未請假，本院卷第175、211頁），該日之勞務對價或報酬如附表A4請求工資欄所示，上訴人並未給付附表A4編號1至7請求工資欄所示之勞務對價或報酬予被上訴人。
　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並未替被上訴人投保勞健保，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均自行在高雄市接骨服務職業工會投保，如上訴人於系爭期間為被上訴人勞保、健保之投保單位，則被上訴人可減少支出之勞保費差額45,066元、健保費差額17,220元。如認定兩造間合作關係屬勞動契約，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法定之健保投保單位。
　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並未依勞退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提繳勞退金至勞退金專戶，如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系爭期間負勞退金之提撥義務，則應提撥之金額為141,578元。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尚有之特休未休日數為26日（上訴人辯稱：因雙方合作關係屬承攬，因此不會有特休假），上訴人尚應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數額為39,923元。
　上訴人係於112年7月20日收受112年7月20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原審卷一第315頁）。
　原證1至6及原判決附件ㄧ具形式真正性（原審卷一第433頁）。
　被證1至被證6及被證8具形式真正性（原審卷一第441頁）。
　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已領報酬46,615元（本院卷第129、174頁）。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上訴人於110年10日短付工資9,724元（本院卷第129頁）。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上訴人願給付附表一編號6、7、8、9、10、11、12所示金額（本院卷第129至130頁）。
　被上訴人於原判決附件一、附件二所載休息日、休假日有上班（本院卷第130頁）。
　上訴人處另有推拿師丁○○、林雋壹、陳啟宏、丙○○及朱家齊，從事推拿期間如下：（本院卷第143、362頁）
　⒈丁○○：107年6月至108年1月。
　⒉丙○○：108年3月至111年5月。
　⒊陳啟宏：107年3月至109年4月。
　⒋林雋壹：107年2月至107年10月。
　⒌朱家齊：107年10月至108年3月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被上訴人自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止，應有特休假48日，尚有特休假41日未休（本院卷第306至361頁）。
　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休息日延時工資、休假日（國定假日）延時工資所示日期，被上訴人有出勤（見本院卷第211頁）。
五、本件爭點：
　㈠兩造於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期間是否存在勞動契約？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至6（附表A2）所示未達本工資差額、附表一編號7至12（附表A3）扣薪、附表一編號13（附表A4）所示特休假未付工資？
　㈢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4所示系爭期間特休假未休工資？
　㈣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5、16所示系爭期間之休息日延時工資、休假日延時工資？　
　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經上訴人或被上訴人合法終止？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7所示資遣費？
　㈥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9所示勞保費差額？
　㈦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20所示健保費差額？
　㈧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141,578元至其勞退金專戶？
　㈨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未達基本工資差額、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休假未休工資共198,006元，有無理由？　　 
六、本院判斷：
　㈠兩造於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期間是否存在勞動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4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僱傭與承攬固同屬供給勞務之契約，惟前者以供給勞務本身為目的，除供給勞務外，別無其他目的，提供勞務者受雇主之指揮監督，具有從屬性，亦即受僱人對雇主通常具有人格上從屬性（即接受雇主之人事監督、管理、懲戒，並親自提供勞務）、經濟上從屬性（即為雇主而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而提供勞務）、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之一環而非獨立作業）之特徵。後者則以一定工作之完成為目的，供給勞務僅為手段，定作人對於承攬人所提供之勞務並無指揮監督之權，自無從屬性。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
　⒉兩造對於被上訴人自106年11月19日起至111年6月4日止在上訴人處擔任推拿師，被上訴人薪資計算方式係以底薪加計其他報酬（病患推拿費之60%），其於系爭期間提供勞務時間為平日15時至21時30分，休息時間為18時至18時30分，每工作日工作6小時，每週僅休週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106年間初到職時兩造雖有工作3小時或6小時之爭議，惟可知被上訴人係有固定工作時間，且到班須打卡，並有請假扣款、遲到扣款、未關器具之處罰規定，有被上訴人之打卡單、薪資表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1至63、147至235頁、本院卷第293至326頁），及證人即上訴人推拿師丁○○證稱：我自107年6月至108年1月曾至上訴人處擔任推拿師。被上訴人固定做午診、晚診。我任職時會用到薰藥機、熱療的機器，如果沒有關機器，會扣薪500元，這個沒有特別約定，是因為被上訴人有被扣薪過，所以才知道，只要機器沒有關就會被扣500元，外面地墊沒有拿進來也會被扣500元。離開前推拿師需從事掃廁所、批藥、剪貼布、倒垃圾等工作，都是以協調方式輪流做，沒有硬性規定要哪個人做，就有人做就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至17頁），足見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行管理、監督、懲戒之事，且被上訴人提供勞務之工作時間固定，並無自由決定權限，對上訴人有人格上從屬性，且被上訴人係與其他推拿師共同為上訴人提供勞務，並協調辦理工作地點之相關庶務，上訴人亦稱未到診應請假（見原審卷一第241頁），亦應認有組織上之從屬性。又上訴人雖辯稱兩造為承攬關係，報酬係以承攬診數為基礎等語。然上訴人除給與被上訴人保障底薪外，尚以自費推拿來客人次計算報酬之方式（被上訴人60%、上訴人40%），此亦該當勞基法所定按件計酬形式，不能逕認兩造間有分成即為承攬，上訴人並陳稱自被上訴人自行招攬之客戶收取40%費用，依上訴人提出之付款簽收簿記載（見本院卷第281至289頁），被上訴人領取上訴人所稱之底薪及其他報酬，係由上訴人核算後發給該月報酬，可知被上訴人自行招攬客戶之推拿費用係由上訴人收取後，再拆分60%予被上訴人，並非由被上訴人逕自收取後，另行計算交付上訴人，自費推拿係按每一來客計算，且上訴人抽取成數達40%，衡情殊難認此部分報酬為上訴人所稱之器械、場地服務費或租金，被上訴人縱自行招攬自費推拿客戶，仍係為上訴人營業目的而提供勞務，具有經濟上從屬性。依前開說明，應認兩造係存在僱傭關係，而非上訴人所辯之承攬關係。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至6（附表A2）所示系爭期間未達基本工資差額、附表一編號7至12（附表A3）扣薪、附表一編號13（附表A4）所示特休假未付工資？
　⒈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勞工工作時間每日少於8小時者，除工作規則、勞動契約另有約定或另有法令規定者外，其基本工資得按工作時間比例計算之，亦為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3條明定。
　⒉附表一編號1至6（附表A2）未達基本工資差額部分：
　　依附表A1記載，被上訴人於107年11月起每月底薪18,000元，108年3月起每月底薪16,0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每日工時6小時，依勞動部公告107年、110年每月基本工資分別為22,000元、24,000元，則按工作6小時比例計算，被上訴人於107年、110年之每月基本工資應為16,500元、18,000元。被上訴人以此計算並主張：上訴人僅給付107年12月工資12,800元，與基本工資16,500元相較短少3,700元；110年6、7月、9月未給付工資，應按月給付18,000元，110年8月、10月，上訴人僅各給付8,256元、8,276元，應分別給付9,744元、9,724元等語。上訴人則抗辯：107年12月已付報酬46,615元，110年6月至9月因疫情停業，兩造合意不上班不支薪，110年10月已給付薪資等語，並提出107年112月付款簽收簿為證。依上該付款簽收簿記載，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已領取報酬46,615元（見本院卷第283頁），被上訴人對此並無爭執，並陳明該月份並無未達基本工資差額之情形（見本院卷339頁），自無被上訴人所稱該月份未達基本工資數額之情形，其請求附表一編號1所示107年12月未達基本工資差額3,700元，不應准許。另就上訴人抗辯110年6月至9月經兩造合意不上班不支薪一節，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所為抗辯即不可採，兩造既無此協議，上訴人所為薪資給付仍應符合基本工資18,000元之限制，其於110年6、7月、9月未給付工資，應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8,000元，110年8月、10月，上訴人僅各給付8,256元、8,276元，應分別給付9,744元、9,724元，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2至6所為請求共73,468元，應予准許。
　⒊附表一編號7至12（附表A3）扣薪部分：
　　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外，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被上訴人主張於108年2月、9月、因未關電燈、薰藥機，遭上訴人各扣工資500元，108年2月、109年1月、110日年2月、111年2月則遭上訴人以春節未出勤扣薪（如附表A3所示），上訴人對其扣除附表A3所示薪資數額，並無爭執，辯稱係因被上訴人未關電燈、薰藥機，造成前開器械損壞，雙方合意以當月報酬為抵銷云云，惟其就被上訴人損壞機器並同意自當月報酬扣除費用賠償等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明，自不得逕自被上訴人108年2月、9月薪資各扣500元。又被上訴人係領取月薪，兩造並有保障底薪之約定，此觀被上訴人薪資表所載即明，而春節為國定假日，除另有約定加班，勞工本無須出勤，上訴人仍應給付平日工資，上訴人抗辯兩造係以承攬診數為報酬計算基礎，被上訴人因春節未到店即應扣除云云，與法未合，且無事證可認兩造約定應將春節期間薪資扣除，此部分所辯自非可取。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編號7至12（附表A3）所示遭扣薪費用共13,990元，應屬可採。
　⒋附表一編號13（附表A4）特休假未付工資部分：　
　　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附表A4所示日期請特休假，上訴人未依法給付工資，惟其於本院陳明附表A4編號8所載111年1月1日並請休假，不再請求該筆特休未付工資（見本院卷第211頁），故本件僅須審酌上訴人是否應給付附表A4編號1至7所示因請假未付之工資。上訴人雖辯稱兩造係以承攬診數為報酬計算基礎，被上訴人請假未到店即應扣除云云，惟依勞基法第38條第2項規定，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另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兩造於附表A4編號1至7所示日期存在僱傭關係，被上訴人本得自行排定特休假期日，復無證據可認被上訴人係請事假或普通傷病假，致上訴人得不發給或折半發給薪資，或經兩造協議該日不得休假，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仍應照給該特休假期日工資，不得任意扣減，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A4編號1至7所示特休假未付工資12,059元（13,679－1,620），應予准許。至上訴人雖辯稱附表A4編號1至7僅因請假扣薪合計4,329元，並以各該月份薪資單為據，然特休假期日應照常給付薪資，上訴人於原審對於該等期日應給付之勞務對話或報酬如附表A4請求工資欄所示，且未給付附表A4請求工資欄所示勞務對價或報酬予被上訴人一節，並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61至462頁），於本院提示原審前開筆錄，亦表明對原審所列該事項無爭執（見本院卷第362頁），自不因扣減金額較少免除其給付被上訴人特休假全日薪資之義務，其此部分抗辯亦無可取。
　㈢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4所示系爭期間特休假未休工資？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5款、第4項定有明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亦為同條第6項明定。
　⒉被上訴人自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受僱於上訴人，兩造存在僱傭關係，經認定如前，上訴人即應依前揭規定給予特休假，其對於僱用被上訴人期間應給予特休假48日，尚有41日未休畢，及被上訴人請求系爭期間之特休假26日未休工資，金額總計39,923元等節，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360至361頁），上訴人既未證明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權利不存在，被上訴人請求其給付系爭期間26日特休假未休工資39,923元，應予准許（被上訴人追加請求其餘特休假未休日數之工資，請求權罹於時效，詳後述）。　　
　㈣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5、16所示系爭期間之休息日延時工資、休假日延時工資？　
　⒈按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亦為勞基法第37條、第39條前段、中段所明定。
　⒉被上訴人主張於原判決附件一休息日、附件二休假日加班，請求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延時工資467,927元、休假日延時工資90,094元。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於各該日期有出勤，並無爭執，惟辯稱：被上訴人領取金額之結構為底薪加計其他報酬，其他報酬係以被上訴人服務推拿個案收費計算，屬工資外之案件抽成費用，被上訴人請求休息日、休假日之加班工資，應以底薪金額計算其時薪云云。按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件法第37條定有明文。被上訴人領取上訴人所稱之底薪及其他報酬，均係由上訴人核算後發給被上訴人，並備簽收簿令其簽收，此觀之付款簽收簿即明（見本院卷第281至289頁），依前開規定，即應推定被上訴人每月所得均為因工作所獲報酬。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就自費推拿收取報酬，不得計入被上訴人薪資，已屬無據。又被上訴人收取之其他報酬，係視其自費推拿來客數決定，並與上訴人拆分費用（被上訴人60%、上訴人40%），此如同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按件計酬」之工作，且依前述上訴人發放報酬方式，可知自費推拿費用係由上訴人收取後，再拆分60%予被上訴人，並非由被上訴人逕自收取後，另行計算交付上訴人，且係按每一來客計算，上訴人拆分所得高達40%，衡情難認此部分報酬為上訴人所稱之器械、場地服務費。上訴人前揭抗辯應將其他報酬扣除，以底薪計算加班費時薪云云，並非可取，應認被上訴人每月所得報酬總和均為其薪資。至上訴人另辯稱：兩造合意約定之報酬內已含休息日、休假日延時工資，被上訴人不得再請求延時工資云云。然此並未就此利己事實提出任何證明，亦無可採。
　⒊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每月報酬總和即為其平日薪資，並未包含延時工資，上訴人既未舉證其已就原判決附件一、附件二所示休息日及休假日另給付加班工資，被上訴人自得請求此部分加班工資。又被上訴人以每月所得報酬計算休息日及休假日加班之時薪、加班費，係屬有據，非如上訴人所稱應以底薪計算時薪，如前所述，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如可請求系爭期間之休息日、休假日延時工資，其可請求休息日延時工資數額為467,927元、休假日延時工資數額為90,094元一節，業經上訴人於原審核算被上訴人以當月實領報酬計算之每日數額後，陳明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17至421、461頁），於本院亦表明對原審所列如不爭執事項㈦之事實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61頁、本院卷第362頁），是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期間之休息日延時工資467,927元、休假日延時工資90,094元，為有理由。
　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經上訴人或被上訴人合法終止？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7所示資遣費？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
　　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勞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亦為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所明定。又勞動契約合法終止之情形，可分為：⑴單方片面終止：即勞基法第11條至第15條所定分別由雇主或勞工一方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⑵雙方合意終止：即勞工自請辭職經雇主同意，或勞工同意雇主所提出終止勞動契約之要求。而在合意終止之情形，除雙方協議給付資遣費，否則勞工並無資遣費之請求權。
　⒉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1年6月4日無故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如認上訴人未於111年6月4日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向勞工局申請調解，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欠付工資、加班費，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等語。上訴人則抗辯被上訴人係自請離職，且其已於111年7月5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以電話口頭終止勞動契約等語。經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通知其無故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及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自請離職，未據兩造各就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兩造勞動契約係因此該原因而終止。另上訴人抗辯：因被上訴人一個月內曠職達6日，故其於111年7月5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以電話口頭終止勞動契約等語。然上訴人並未就其以該終止事由，對被上訴人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提出任何事證以為證明，無從認定上訴人已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合法終止勞動契約。又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有前述短付工資、扣薪，未依法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加班費等情形，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被上訴人主張其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即屬有據。又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向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111年8月8日進行調解，被上訴人即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資遣費，加班費、短付工資、不當扣款等費用，有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77至79頁），而資遣費之給付，係以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終止為前提，被上訴人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亦未提及回復原職、繼續工作等內容，並指摘上訴人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資，應認其已無與上訴人繼續僱傭關係之意思，其真意應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該終止之意思表示，並已為上訴人所知悉，應認兩造勞動契約已由被上訴人合法終止。
　⒊又按勞基法第17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勞基法第14條第4項定有明文。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為勞基法第17條第1項明定。惟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被上訴人於94年7月1日勞退條例施行後受僱於上訴人，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自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資遣費。又被上訴人每月薪資應包含底薪及自費推拿報酬，如前所述，上訴人抗辯應以底薪計算平均工資，並無可採。被上訴人以離職前6個月實領報酬計算系爭期間資遣費，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以此計算資遣費數額為198,266元，經其陳明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351頁、卷二第56頁），於本院亦表明對原審所列如不爭執事項㈥之事實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60頁、本院卷第362頁），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予准許。
　㈥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9所示勞保費差額？
　⒈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20，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70，其餘百分之10，由中央政府補助；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第15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於系爭期間為被上訴人之雇主，若其員工達5人以上，即應依前揭規定為員工投保勞保，惟被上訴人在職期間，雖曾有丁○○、林雋壹、陳啟宏、丙○○及朱家齊在上訴人處擔任推拿師，然該5人從事推拿期間各有不同（該5人從事推拿時間如不爭執事項所示，見本院卷第143、362頁），以該5人推拿期間比對被上訴人在職之系爭期間，上訴人未有同時僱用員工達5人以上之情（林雋壹工作終期為107年10月，朱家齊工作始期為107年10月，然無證據可認其二人工作期間係屬重疊），難認上訴人於系爭期間為僱用員工5人以上而應為員工強制投保勞保之行號，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依法為其投保勞保，應給付其自行投保工會繳納之勞保費差額云云，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㈦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20所示健保費差額？　
　⒈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參加本保險時已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下列人員，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一）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專任有給人員或公職人員。（二）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三）前二目被保險人以外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前開各款為第一類被保險人。第一類被保險人，以其服務機關、學校、事業、機構、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第10條第1項第1款第2目及第3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30，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60，其餘百分之10，由中央政府補助。投保單位未依規定負擔所屬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者，投保單位除應退還該保險費予被保險人外，並按應負擔之保險費，處以2倍至4倍之罰鍰，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條第1項第2款第1目至第3目、第10條第1款第1款第1目至第3目、第15條第1項第1款本文、第27條第1款第2目、第84條第3項所明定。是雇主其若未依前開強制規定為受僱勞工投保健保，即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其受僱勞工因參加職業工會為會員投保並繳納保險費，因此所受支出健保費差額之損失，負賠償之責。
　⒉上訴人於系爭期間為被上訴人之雇主，依法應為被上訴人投保健保，其未為被上訴人投保健保，被上訴人自行投保高雄市接骨服務職業工會繳納健保費，因而額外支出17,220元，上訴人對此金額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31頁），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健保費差額17,220元。
　㈧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141,578元至其勞退金專戶？
　⒈按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工。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7條第1項第1款、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兩造間係存在僱傭關係，經認定如前，上訴人未曾為被上訴人提繳勞退金，而被上訴人每月收入結構為底薪及推拿費6成，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28頁），並無上訴人辯稱所付報酬已包含勞退金之情，其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所辯自無取，依前揭說明，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又上訴人對於補提繳金額為141,578元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31頁），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繳141,578元至其勞退金專戶，應予准許。　　
　㈨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短付工資、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休假未休工資共198,006元，有無理由？　　 　
　⒈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二、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三、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四、告知訴訟。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6條、第129條、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起訴僅請求系爭期間（107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之未達基本工資差額、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休假未休工資，迄113年10月22日始又追加請求106年11月至108年1月之未達基本工資差額、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休假未休工資，合計請求198,006元（見本院卷第169至175、367至368頁），惟上該工資項目應為按月或於年度終結時給付之定期給付之債權，應適用5年請求權時效，縱自被上訴人請求終期之108年1月起算，於113年2月即已罹於5年時效，且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申請勞資調解，未於6個月內起訴請求此部分工資，時效亦不中斷，上訴人自得拒絕給付。是而，被上訴人追加請求此部分工資，不應准許。至被上訴人辯稱不知悉106年11月19日到職，係113年7月8日收受上訴人書狀檢附之付款簽收簿影本，始知悉開始任職期間等語。然僱用時間為勞工親身經歷而得明知之事項，其抗辯無任職資料無從得知任職年份云云，要無可採。
　㈩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110年6月至10月未達本工資差額73,468元、扣薪工資13,990元、特休假未付工資12,059元、特休假未休工資39,923元、休息日、休假日延時工資各467,927元、90,094元、資遣費198,266元、健保費17,220元，合計912,947元，上訴人並應提繳勞退金141,578元至被上訴人勞退金專戶。上訴人雖抗辯被上訴人謊稱兩造為勞僱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為權利濫用云云。然兩造間存在僱傭關係，業如前述，自難認被上訴人有權利濫用之情。又上訴人另聲請訊問證人即推拿師陳啟宏，林雋壹、朱家齊欲證明兩造非僱傭關係、上訴人非僱用5人已上之強制投保單位（見本院卷第27頁），惟本件已有證人丁○○所為證言，且兩造間存在之法律關係性質、是否為強制投保單位，經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工作情狀，認定如前，自無贅為調查必要。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前揭勞基法、勞退條例、民法第184條2項等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912,947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1日起（見原審卷一第315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不應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逾上開應准許金額部分，尚有未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另被上訴人所為訴之追加，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被上訴人追加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表一：
		編號

		被上訴人原審請求項目

		原審請求金額（新臺幣/元）

		原審判准金額
（新臺幣/元）

		本院判准金額
（新臺幣/元）



		1

		107年12月短付工資

		3,700

		3,700

		0



		2

		110年6月短付工資

		18,000

		18,000

		18,000



		3

		110年7月短付工資

		18,000

		18,000

		18,000



		4

		110年8月短付工資

		9,744

		9,744

		9,744



		5

		110年9月短付工資

		18,000

		18,000

		18,000



		6

		110年10月短付工資

		9,724

		9,724

		9,724



		7

		108年2月扣薪(電燈未關)

		500

		500

		500



		8

		108年9月扣薪(薰藥機未關)

		500

		500

		500



		9

		108年2月扣薪(春節扣薪)

		3,000

		3,000

		3,000



		10

		109年1月扣薪(春節扣薪)

		2,331

		2,331

		2,331



		11

		110年2月扣薪(春節扣薪)

		3,996

		3,996

		3,996



		12

		111年2月扣薪(春節扣薪)

		3,663

		3,663

		3,663



		13

		特休扣薪工資

		13,679

		13,679

		12,059



		14

		特休未付工資

		39,923

		39,923

		39,923



		15

		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

		467,927

		467,927

		467,927



		16

		休假日延長工時工資

		90,094

		90,094

		90,094



		17

		資遣費

		198,266

		198,266

		198,266



		18

		30日預告工資

		55,329

		0

		非審理範圍



		19

		勞保費差額

		45,066

		45,066

		0



		20

		健保費差額

		17,220

		17,220

		17,220



		合計

		　

		1,018,662

		963,333

		912,947







附表A1（即原判決附表二）：
		編號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底薪(新臺幣/元)

		其他報酬



		1

		107年11月19日

		108年2月28日

		18,000

		病患推拿費之6成



		2

		108年3月1日

		111年6月4日

		16,000

		病患推拿費之6成







附表A2：
		編號　　　　 

		請求時間　　　　　　　 

		工作6小時
基本工資
（新臺幣/元）

		上訴人已付金額
（新臺幣/元）

		被上訴人請求補足金額
（新臺幣/元）



		1

		107年12月

		16,500　　　 

		12,800　　 

		3,700　　　 



		2

		110年6月 

		18,000　　　 

		0　　　　　 

		18,000　　　 



		3

		110年7月 

		18,000　　　 

		0　　　　　 

		18,000　　　 



		4

		110年8月 

		18,000　　　 

		8,256　　　 

		9,744　　　 



		5

		110年9月 

		18,000　　　 

		0　　　　　 

		18,000　　　 



		6

		110年10月

		18,000　　　 

		8,276　　　 

		9,724　　　 



		合計

		


		


		


		77,168　　　 







附表A3：
		編號

		請求時間 



		扣薪類別　　　　 

		扣薪原因　　　　　　 

		扣薪數額
（新臺幣/元）　　 



		1

		108年2月 

		未關器具 

		未關電燈　 

		500　　　　　　



		2

		108年9月 

		未關器具 

		未關薰藥機 

		500　　　　　　



		3

		108年2月 

		春節扣薪 

		


		3,000　　　　　



		4

		109年1月 

		春節扣薪 

		


		2,331　　　　　



		5

		110年2月 

		春節扣薪 

		


		3,996　　　　　



		6

		111年2月 

		春節扣薪 

		


		3,663　　　　　



		合計

		


		


		


		13,990　　　 







附表A4：
		編號

		請假日　　 

		請求工資（新臺幣/元） 



		1

		108年8月24日　 

		2,559　　　　 



		2

		109年5月18日　 

		2,883　　　　 



		3

		109年8月3日　 

		1,347　　　　 



		4

		109年9月5日　　 

		1,264　　　　 



		5

		109年10月3日　 

		1,577　　　　 



		6

		110年1月20日　 

		1,466　　　　 



		7

		110年2月22日  

		965　　　　　 



		8

		111年1月1日　 

		1,620　　　　 



		合計

		


		13,681（被上訴人請求13679元。見原審卷一第323、459頁）



		備註：被上訴人主張並未於編號8所示111年1月1日請假，亦
　　　無扣薪，改為請求編號1至7合計12,059元（見本院卷第175、211頁）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35號

上  訴  人  漢民傳統整復推拿即陳明山

                      住○○市○○區○○路000號（指定送達處所）

被  上訴人  沈義評  





訴訟代理人  李俊賢律師

            孫敬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

31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6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912,947元，及該部分假

    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被上訴人追加之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90%，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獨資商號並無獨立之人格，以該商號為營業，所生權利義

    務仍歸諸出資之個人。由私人獨資經營之商號，雖亦係以商

    號名義為交易，然既與非法人之團體有別，自仍應以該私人

    為當事人。某甲在一、二兩審既以法定代理人名義，代其自

    己獨資經營之某商行而為訴訟行為，與實際上自為當事人無

    異，祇應於當事人欄內予以改列，藉資糾正，不生當事人能

    力欠缺之問題，法院自得逕於當事人欄內改列其名（最高法

    院108年度台簡抗字第91號裁定、41年台上字第1040號、44

    年台上字第271號判決、97年度台抗字第667號裁定意旨參照

    ）。本件上訴人漢民傳統整復推拿為獨資商號，負責人為乙

    ○○，有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登記抄本可參（見原審卷

    一第105頁），依前揭說明，仍應以該私人為當事人，原判

    決及上訴人所提書狀既已載明甲○○○○○○○○○○○為當事人，無

    庸另列乙○○為法定代理人，本院自得於當事人欄內予以更正

    ，無贅列法定代理人乙○○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次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

    自民國107年11月1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兩造至111年6月4日

    止存在勞動契約，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及金額

    ，嗣於本院改為主張係自106年11月1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

    並為訴之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休息

    日、休假日加班工資及未達基本工資差額新臺幣（下同）17

    6,573元、特休假未休工資21,433元（見本院卷第367至368

    頁），聲明求為命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198,006元，及

    自答辯㈣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上訴人雖不同意上該追加，惟被上訴人所為訴之追

    加，與原主張請求基礎事實同一（即主張上訴人短付工資）

    ，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民國106年11月19日起受僱於上

    訴人擔任推拿師，於107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期間（下

    稱系爭期間）約定薪資計算方式如附表A1所示。每次上班時

    間為平日15時至21時30分，休息時間為18時至18時30分，每

    工作日工作6小時，每週僅休週日。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未給

    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及金額，合計1,018,662元：

　㈠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之107年12月、110年6月至10月，有附表A2

    所示給付工資未達基本工資之情形，漏未給付基本工資差額

    共77,168元（即附表一編號1至6）。又於附表A3所示時間以

    未關器具、春節為由，扣薪13,990元（即附表一編號7至12

    ）。上訴人另於附表A4所示日期，因被上訴人請特休假未依

    法給付薪資共13,679元（即附表一編號13），依兩造勞動契

    約請求上訴人給付前開金額。

　㈡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尚有26日特休假未休畢，依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特休假

    未休工資39,923元（即附表一編號14），並依勞基法第24條

    、第37條、第39條，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期間如原判決附件

    一所示之休息日延時工資467,927元、如原判決附件二所示

    休假日延時工資90,094元（即附表一編號15、16）。

　㈢上訴人於111年6月4日無故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被上訴人得依

    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勞基法第16條規

    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198,266元、30日預告工資55,32

    9元（即附表一編號17、18）。如認上訴人未於111年6月4日

    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向高雄市政府勞工

    局（下稱勞工局）申請調解並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欠付

    工資、加班費，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已依勞基法第

    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上開

    資遣費及預告工資。

　㈣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未依法為被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下稱勞

    保）、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致被上訴人自行至高雄

    市接骨服務職業工會投保，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

    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支出勞保費差額45,066元、健保費差額

    17,220元（即附表一編號19、20）。

　㈤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未依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月提繳工

    資分級表提繳勞退金至被上訴人之勞退金專戶，被上訴人得

    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補提繳141,578元

    。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18,662元，及自112年7

    月20日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141,578元至被上訴人勞

    退金專戶（被上訴人請求附表一編號18所示30日預告工資55

    ,329元部分，經原審判決敗訴，未據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

    ）。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間係存在承攬關係，無勞基法之適用，被

    上訴人不得請求附表一所示款項。縱認兩造間為僱傭關係，

    惟上訴人已如數給付被上訴人107年12月、110年10月工資，

    上訴人自110年6月至9月因國家政策暫時停業，兩造合意停

    業期間不到班且不支薪，並無短付工資。被上訴人係因未關

    閉電源，導致紅外線燈泡、薰藥機損壞，而應各賠償500元

    ，兩造合意以當月報酬為抵銷。上訴人係以承攬診數為報酬

    計算基礎，被上訴人因春節或請假未到店之診數報酬即應扣

    除，並無苛扣工資。又兩造合意約定之報酬內已含休息日、

    休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上訴人給付之薪資總額未低於最低基

    本工資，兩造應受拘束，被上訴人不得再向上訴人請求延時

    工資。被上訴人因於111年6月4日遭客人投訴，以電話向上

    訴人表示不願繼續工作而自行請辭，上訴人無須給付資遣費

    及預告工資。縱認被上訴人非自願離職終止契約，被上訴人

    自111年6月5日起即未出勤，計算至同年7月4日為止，已於1

    個月內曠工達6日，經上訴人於111年7月5日確認其無意願繼

    續任職，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以電話口頭終止勞動契

    約，被上訴人不得請求資遣費。被上訴人因自身債務恐遭執

    行，主動向上訴人表示毋須為其投保勞、健保，被上訴人受

    領報酬已包含勞、健保費及勞退金，上訴人也非勞基法所定

    僱用5人以上之強制投保單位，並未違反保護他人法律，毋

    須補提撥勞退金。另被上訴人於本院所為訴之追加，請求權

    已罹於5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63,333元（如附表一原審

    判准金額欄所示），及自112年7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應提繳141,578元至被上訴人

    之勞退金專戶，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

    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

    敗訴部分（即請求附表一編號18所示30日預告工資55,329元

    ）未提起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惟其於本院另為訴之追加

    ，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休息日、休假日加

    班工資、未達基本工資差額、特休假未休工資共198,006元

    （見本院卷第367至368頁），聲明：㈠上訴駁回；㈡上訴人應

    再給付被上訴人198,006元，及自答辯㈣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答辯聲明：追

    加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合作關係自106年11月19日起至111年6月4日為止（兩造

    就契約定性尚有爭議），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以推拿師身分

    提供勞務，約定勞務對價或報酬之計算方式如附表A1所示。

　㈡兩造約定被上訴人應提供勞務之時間如下：平日15時至21時3

    0分，休息時間為18時至18時30分，應提供勞務之日各日被

    上訴人應出勤6小時，每週被上訴人僅休週日，其餘週六、

    非週日之國定假日均需出勤（兩造就契約定性尚有爭議）。

　㈢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系爭期間之勞務對價或報酬數額，如原審

    卷一第335頁至第337頁之日薪、時薪欄所示（原審卷一第35

    5頁至第356頁）。

　㈣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系爭期間之勞務對價或報酬數額，如原審

    卷一第339頁至第341頁之月薪欄所示（原審卷一第339頁至

    第341頁）。

　㈤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5日起即未再出勤。

　㈥如認兩造間合作關係屬勞動契約，且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

    給付資遣費，則被上訴人可請求之資遣費數額為198,266元

    。

　㈦如認兩造間合作關係屬勞動契約，且被上訴人得就系爭期間

    請求上訴人給付休息日、休假日延長工時工資，則被上訴人

    可請求之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數額為467,927元、休假日延

    長工時工資數額為90,094元。

　㈧上訴人於110年6月至9月因國家政策暫時停業。

　㈨被上訴人於110年6月、7月、9月，因疫情故未提供勞務。被

    上訴人於110年8月曾出勤6日、110年10月曾出勤6日。

　㈩上訴人於107年12月、110年6月至10月已給付被上訴人之金額

    如附表A2「上訴人已給付金額」欄所示（惟前開給付之定性

    依雙方合作關係之定性而定）。

　被上訴人曾於108年2月未關電燈，上訴人於108年2月曾以被

    上訴人「電燈未關」為由，扣除勞務對價或報酬500元未給

    付予被上訴人（至雙方是否曾有合意賠償金額由該月報酬抵

    銷，尚有爭執）。（原審卷一第357頁）

　被上訴人曾於108年9月未關薰藥機，上訴人於108年9月曾以

    被上訴人「薰藥機未關」為由，扣除勞務對價或報酬500元

    未給付予被上訴人（至雙方是否曾有合意賠償金額由該月報

    酬抵銷，尚有爭執）。（原審卷一第357頁）

　上訴人就其製作予被上訴人之薪資表曾於附表A3編號3至6之

    時間，於應扣金額欄以「春假」為由記載附表A3扣薪數額欄

    所示之金額，上訴人於該月份未給付附表A3扣薪數額欄之勞

    務對價或報酬予被上訴人（原審卷一第61頁、第151頁、第1

    59頁、第167頁）。

　被上訴人曾於附表A4編號1至7日期請假（編號8所示111年1月

    1日未請假，本院卷第175、211頁），該日之勞務對價或報

    酬如附表A4請求工資欄所示，上訴人並未給付附表A4編號1

    至7請求工資欄所示之勞務對價或報酬予被上訴人。

　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並未替被上訴人投保勞健保，被上訴人於

    系爭期間均自行在高雄市接骨服務職業工會投保，如上訴人

    於系爭期間為被上訴人勞保、健保之投保單位，則被上訴人

    可減少支出之勞保費差額45,066元、健保費差額17,220元。

    如認定兩造間合作關係屬勞動契約，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於系

    爭期間法定之健保投保單位。

　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並未依勞退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提繳勞退

    金至勞退金專戶，如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系爭期間負勞退金

    之提撥義務，則應提撥之金額為141,578元。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尚有之特休未

    休日數為26日（上訴人辯稱：因雙方合作關係屬承攬，因此

    不會有特休假），上訴人尚應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數額為39

    ,923元。

　上訴人係於112年7月20日收受112年7月20日民事變更訴之聲

    明狀繕本（原審卷一第315頁）。

　原證1至6及原判決附件ㄧ具形式真正性（原審卷一第433頁）

    。

　被證1至被證6及被證8具形式真正性（原審卷一第441頁）。

　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已領報酬46,615元（本院卷第129、174

    頁）。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上訴人於110年10日短付工資9,724

    元（本院卷第129頁）。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上訴人願給付附表一編號6、7、8、

    9、10、11、12所示金額（本院卷第129至130頁）。

　被上訴人於原判決附件一、附件二所載休息日、休假日有上

    班（本院卷第130頁）。

　上訴人處另有推拿師丁○○、林雋壹、陳啟宏、丙○○及朱家齊

    ，從事推拿期間如下：（本院卷第143、362頁）

　⒈丁○○：107年6月至108年1月。

　⒉丙○○：108年3月至111年5月。

　⒊陳啟宏：107年3月至109年4月。

　⒋林雋壹：107年2月至107年10月。

　⒌朱家齊：107年10月至108年3月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被上訴人自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

    月4日止，應有特休假48日，尚有特休假41日未休（本院卷

    第306至361頁）。

　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休息日延時工資、休假日（國定假日）延

    時工資所示日期，被上訴人有出勤（見本院卷第211頁）。

五、本件爭點：

　㈠兩造於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期間是否存在勞動契約

    ？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至6（附表A2）

    所示未達本工資差額、附表一編號7至12（附表A3）扣薪、

    附表一編號13（附表A4）所示特休假未付工資？

　㈢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4所示系爭期間特休假未休工

    資？

　㈣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5、16所示系爭期間之休息日

    延時工資、休假日延時工資？　

　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經上訴人或被上訴人合法終止？被上

    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7所示資遣費？

　㈥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9所示勞保費差額？

　㈦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20所示健保費差額？

　㈧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141,578元至其勞退金

    專戶？

　㈨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未達基本

    工資差額、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休假未休工資共19

    8,006元，有無理由？　　 

六、本院判斷：

　㈠兩造於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期間是否存在勞動契約

    ？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

    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

    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4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僱

    傭與承攬固同屬供給勞務之契約，惟前者以供給勞務本身為

    目的，除供給勞務外，別無其他目的，提供勞務者受雇主之

    指揮監督，具有從屬性，亦即受僱人對雇主通常具有人格上

    從屬性（即接受雇主之人事監督、管理、懲戒，並親自提供

    勞務）、經濟上從屬性（即為雇主而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而

    提供勞務）、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之一

    環而非獨立作業）之特徵。後者則以一定工作之完成為目的

    ，供給勞務僅為手段，定作人對於承攬人所提供之勞務並無

    指揮監督之權，自無從屬性。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

    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

    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

    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

    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

　⒉兩造對於被上訴人自106年11月19日起至111年6月4日止在上

    訴人處擔任推拿師，被上訴人薪資計算方式係以底薪加計其

    他報酬（病患推拿費之60%），其於系爭期間提供勞務時間

    為平日15時至21時30分，休息時間為18時至18時30分，每工

    作日工作6小時，每週僅休週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106

    年間初到職時兩造雖有工作3小時或6小時之爭議，惟可知被

    上訴人係有固定工作時間，且到班須打卡，並有請假扣款、

    遲到扣款、未關器具之處罰規定，有被上訴人之打卡單、薪

    資表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1至63、147至235頁、本院卷第29

    3至326頁），及證人即上訴人推拿師丁○○證稱：我自107年6

    月至108年1月曾至上訴人處擔任推拿師。被上訴人固定做午

    診、晚診。我任職時會用到薰藥機、熱療的機器，如果沒有

    關機器，會扣薪500元，這個沒有特別約定，是因為被上訴

    人有被扣薪過，所以才知道，只要機器沒有關就會被扣500

    元，外面地墊沒有拿進來也會被扣500元。離開前推拿師需

    從事掃廁所、批藥、剪貼布、倒垃圾等工作，都是以協調方

    式輪流做，沒有硬性規定要哪個人做，就有人做就好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12至17頁），足見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行管理

    、監督、懲戒之事，且被上訴人提供勞務之工作時間固定，

    並無自由決定權限，對上訴人有人格上從屬性，且被上訴人

    係與其他推拿師共同為上訴人提供勞務，並協調辦理工作地

    點之相關庶務，上訴人亦稱未到診應請假（見原審卷一第24

    1頁），亦應認有組織上之從屬性。又上訴人雖辯稱兩造為

    承攬關係，報酬係以承攬診數為基礎等語。然上訴人除給與

    被上訴人保障底薪外，尚以自費推拿來客人次計算報酬之方

    式（被上訴人60%、上訴人40%），此亦該當勞基法所定按件

    計酬形式，不能逕認兩造間有分成即為承攬，上訴人並陳稱

    自被上訴人自行招攬之客戶收取40%費用，依上訴人提出之

    付款簽收簿記載（見本院卷第281至289頁），被上訴人領取

    上訴人所稱之底薪及其他報酬，係由上訴人核算後發給該月

    報酬，可知被上訴人自行招攬客戶之推拿費用係由上訴人收

    取後，再拆分60%予被上訴人，並非由被上訴人逕自收取後

    ，另行計算交付上訴人，自費推拿係按每一來客計算，且上

    訴人抽取成數達40%，衡情殊難認此部分報酬為上訴人所稱

    之器械、場地服務費或租金，被上訴人縱自行招攬自費推拿

    客戶，仍係為上訴人營業目的而提供勞務，具有經濟上從屬

    性。依前開說明，應認兩造係存在僱傭關係，而非上訴人所

    辯之承攬關係。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至6（附表A2）

    所示系爭期間未達基本工資差額、附表一編號7至12（附表A

    3）扣薪、附表一編號13（附表A4）所示特休假未付工資？

　⒈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

    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分

    別定有明文。又勞工工作時間每日少於8小時者，除工作規

    則、勞動契約另有約定或另有法令規定者外，其基本工資得

    按工作時間比例計算之，亦為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3條明定。

　⒉附表一編號1至6（附表A2）未達基本工資差額部分：

　　依附表A1記載，被上訴人於107年11月起每月底薪18,000元

    ，108年3月起每月底薪16,0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上

    訴人於系爭期間每日工時6小時，依勞動部公告107年、110

    年每月基本工資分別為22,000元、24,000元，則按工作6小

    時比例計算，被上訴人於107年、110年之每月基本工資應為

    16,500元、18,000元。被上訴人以此計算並主張：上訴人僅

    給付107年12月工資12,800元，與基本工資16,500元相較短

    少3,700元；110年6、7月、9月未給付工資，應按月給付18,

    000元，110年8月、10月，上訴人僅各給付8,256元、8,276

    元，應分別給付9,744元、9,724元等語。上訴人則抗辯：10

    7年12月已付報酬46,615元，110年6月至9月因疫情停業，兩

    造合意不上班不支薪，110年10月已給付薪資等語，並提出1

    07年112月付款簽收簿為證。依上該付款簽收簿記載，被上

    訴人於107年12月已領取報酬46,615元（見本院卷第283頁）

    ，被上訴人對此並無爭執，並陳明該月份並無未達基本工資

    差額之情形（見本院卷339頁），自無被上訴人所稱該月份

    未達基本工資數額之情形，其請求附表一編號1所示107年12

    月未達基本工資差額3,700元，不應准許。另就上訴人抗辯1

    10年6月至9月經兩造合意不上班不支薪一節，並未舉證以實

    其說，其所為抗辯即不可採，兩造既無此協議，上訴人所為

    薪資給付仍應符合基本工資18,000元之限制，其於110年6、

    7月、9月未給付工資，應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8,000元，110

    年8月、10月，上訴人僅各給付8,256元、8,276元，應分別

    給付9,744元、9,724元，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2至6所為請

    求共73,468元，應予准許。

　⒊附表一編號7至12（附表A3）扣薪部分：

　　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

    有約定者外，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被上訴人主張於10

    8年2月、9月、因未關電燈、薰藥機，遭上訴人各扣工資500

    元，108年2月、109年1月、110日年2月、111年2月則遭上訴

    人以春節未出勤扣薪（如附表A3所示），上訴人對其扣除附

    表A3所示薪資數額，並無爭執，辯稱係因被上訴人未關電燈

    、薰藥機，造成前開器械損壞，雙方合意以當月報酬為抵銷

    云云，惟其就被上訴人損壞機器並同意自當月報酬扣除費用

    賠償等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明，自不得逕自被上訴人108年2

    月、9月薪資各扣500元。又被上訴人係領取月薪，兩造並有

    保障底薪之約定，此觀被上訴人薪資表所載即明，而春節為

    國定假日，除另有約定加班，勞工本無須出勤，上訴人仍應

    給付平日工資，上訴人抗辯兩造係以承攬診數為報酬計算基

    礎，被上訴人因春節未到店即應扣除云云，與法未合，且無

    事證可認兩造約定應將春節期間薪資扣除，此部分所辯自非

    可取。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編號7至12

    （附表A3）所示遭扣薪費用共13,990元，應屬可採。

　⒋附表一編號13（附表A4）特休假未付工資部分：　

　　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附表A4所示日期請特休假，上訴人未依

    法給付工資，惟其於本院陳明附表A4編號8所載111年1月1日

    並請休假，不再請求該筆特休未付工資（見本院卷第211頁

    ），故本件僅須審酌上訴人是否應給付附表A4編號1至7所示

    因請假未付之工資。上訴人雖辯稱兩造係以承攬診數為報酬

    計算基礎，被上訴人請假未到店即應扣除云云，惟依勞基法

    第38條第2項規定，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

    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

    調整；另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

    資應由雇主照給。兩造於附表A4編號1至7所示日期存在僱傭

    關係，被上訴人本得自行排定特休假期日，復無證據可認被

    上訴人係請事假或普通傷病假，致上訴人得不發給或折半發

    給薪資，或經兩造協議該日不得休假，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

    仍應照給該特休假期日工資，不得任意扣減，被上訴人請求

    上訴人給付附表A4編號1至7所示特休假未付工資12,059元（

    13,679－1,620），應予准許。至上訴人雖辯稱附表A4編號1

    至7僅因請假扣薪合計4,329元，並以各該月份薪資單為據，

    然特休假期日應照常給付薪資，上訴人於原審對於該等期日

    應給付之勞務對話或報酬如附表A4請求工資欄所示，且未給

    付附表A4請求工資欄所示勞務對價或報酬予被上訴人一節，

    並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61至462頁），於本院提示原審前

    開筆錄，亦表明對原審所列該事項無爭執（見本院卷第362

    頁），自不因扣減金額較少免除其給付被上訴人特休假全日

    薪資之義務，其此部分抗辯亦無可取。

　㈢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4所示系爭期間特休假未休工

    資？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

    。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

    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

    未滿者，每年15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

    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

    ，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

    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

    第1項第1至5款、第4項定有明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

    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亦為同條第6項

    明定。

　⒉被上訴人自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受僱於上訴人，兩

    造存在僱傭關係，經認定如前，上訴人即應依前揭規定給予

    特休假，其對於僱用被上訴人期間應給予特休假48日，尚有

    41日未休畢，及被上訴人請求系爭期間之特休假26日未休工

    資，金額總計39,923元等節，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360至3

    61頁），上訴人既未證明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權利不存在，

    被上訴人請求其給付系爭期間26日特休假未休工資39,923元

    ，應予准許（被上訴人追加請求其餘特休假未休日數之工資

    ，請求權罹於時效，詳後述）。　　

　㈣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5、16所示系爭期間之休息日

    延時工資、休假日延時工資？　

　⒈按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

    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

    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

    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

    按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

    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

    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

    倍發給，亦為勞基法第37條、第39條前段、中段所明定。

　⒉被上訴人主張於原判決附件一休息日、附件二休假日加班，

    請求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延時工資467,927元、休假日延時工

    資90,094元。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於各該日期有出勤，並無

    爭執，惟辯稱：被上訴人領取金額之結構為底薪加計其他報

    酬，其他報酬係以被上訴人服務推拿個案收費計算，屬工資

    外之案件抽成費用，被上訴人請求休息日、休假日之加班工

    資，應以底薪金額計算其時薪云云。按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

    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

    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件法第37條定有明

    文。被上訴人領取上訴人所稱之底薪及其他報酬，均係由上

    訴人核算後發給被上訴人，並備簽收簿令其簽收，此觀之付

    款簽收簿即明（見本院卷第281至289頁），依前開規定，即

    應推定被上訴人每月所得均為因工作所獲報酬。上訴人抗辯

    被上訴人就自費推拿收取報酬，不得計入被上訴人薪資，已

    屬無據。又被上訴人收取之其他報酬，係視其自費推拿來客

    數決定，並與上訴人拆分費用（被上訴人60%、上訴人40%）

    ，此如同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按件計酬」之工作，且依前

    述上訴人發放報酬方式，可知自費推拿費用係由上訴人收取

    後，再拆分60%予被上訴人，並非由被上訴人逕自收取後，

    另行計算交付上訴人，且係按每一來客計算，上訴人拆分所

    得高達40%，衡情難認此部分報酬為上訴人所稱之器械、場

    地服務費。上訴人前揭抗辯應將其他報酬扣除，以底薪計算

    加班費時薪云云，並非可取，應認被上訴人每月所得報酬總

    和均為其薪資。至上訴人另辯稱：兩造合意約定之報酬內已

    含休息日、休假日延時工資，被上訴人不得再請求延時工資

    云云。然此並未就此利己事實提出任何證明，亦無可採。

　⒊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每月報酬總和即為其平日薪資，並未

    包含延時工資，上訴人既未舉證其已就原判決附件一、附件

    二所示休息日及休假日另給付加班工資，被上訴人自得請求

    此部分加班工資。又被上訴人以每月所得報酬計算休息日及

    休假日加班之時薪、加班費，係屬有據，非如上訴人所稱應

    以底薪計算時薪，如前所述，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如可請求

    系爭期間之休息日、休假日延時工資，其可請求休息日延時

    工資數額為467,927元、休假日延時工資數額為90,094元一

    節，業經上訴人於原審核算被上訴人以當月實領報酬計算之

    每日數額後，陳明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17至421、461頁

    ），於本院亦表明對原審所列如不爭執事項㈦之事實無爭執

    （見原審卷一第461頁、本院卷第362頁），是被上訴人依勞

    基法第24條、第39條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期間之休息日延時

    工資467,927元、休假日延時工資90,094元，為有理由。

　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經上訴人或被上訴人合法終止？被上

    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7所示資遣費？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

　　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

    14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勞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

    或一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亦為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所明定。又勞動契約合法終止之情

    形，可分為：⑴單方片面終止：即勞基法第11條至第15條所

    定分別由雇主或勞工一方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⑵雙方合意

    終止：即勞工自請辭職經雇主同意，或勞工同意雇主所提出

    終止勞動契約之要求。而在合意終止之情形，除雙方協議給

    付資遣費，否則勞工並無資遣費之請求權。

　⒉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1年6月4日無故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如認上訴人未於111年6月4日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於1

    11年7月28日向勞工局申請調解，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

    欠付工資、加班費，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已依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等語。上訴人則抗辯

    被上訴人係自請離職，且其已於111年7月5日依勞基法第12

    條第1項第6款以電話口頭終止勞動契約等語。經查，被上訴

    人主張上訴人通知其無故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及上訴人抗辯

    被上訴人自請離職，未據兩造各就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

    其說，難認兩造勞動契約係因此該原因而終止。另上訴人抗

    辯：因被上訴人一個月內曠職達6日，故其於111年7月5日依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以電話口頭終止勞動契約等語。然

    上訴人並未就其以該終止事由，對被上訴人為終止勞動契約

    之意思表示，提出任何事證以為證明，無從認定上訴人已以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合法終止勞動契約。又上訴人於系

    爭期間有前述短付工資、扣薪，未依法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

    、加班費等情形，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被上訴人主張其得

    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即屬有據。

    又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向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11

    1年8月8日進行調解，被上訴人即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資遣費

    ，加班費、短付工資、不當扣款等費用，有勞工局勞資爭議

    調解紀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77至79頁），而資遣費之給付

    ，係以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終止為前提，被上訴人申請勞資

    爭議調解亦未提及回復原職、繼續工作等內容，並指摘上訴

    人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資，應認其已無與上訴人繼續僱傭關

    係之意思，其真意應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規定終

    止兩造勞動契約，該終止之意思表示，並已為上訴人所知悉

    ，應認兩造勞動契約已由被上訴人合法終止。

　⒊又按勞基法第17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勞基法第14

    條第4項定有明文。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

    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

    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

    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

    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為勞基法第17條第

    1項明定。惟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勞工適用本條例

    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

    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

    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

    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

    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被上訴人於94年7月1日勞退條例施行

    後受僱於上訴人，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

    動契約，自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資遣費。又被上訴

    人每月薪資應包含底薪及自費推拿報酬，如前所述，上訴人

    抗辯應以底薪計算平均工資，並無可採。被上訴人以離職前

    6個月實領報酬計算系爭期間資遣費，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

    以此計算資遣費數額為198,266元，經其陳明無爭執（見原

    審卷一第351頁、卷二第56頁），於本院亦表明對原審所列

    如不爭執事項㈥之事實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60頁、本院卷

    第362頁），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予准許。

　㈥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9所示勞保費差額？

　⒈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

    員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

    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之被保

    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20，投保單

    位負擔百分之70，其餘百分之10，由中央政府補助；職業災

    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

    2款、第15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於系爭期間為被上訴人之雇主，若其員工達5人以上，

    即應依前揭規定為員工投保勞保，惟被上訴人在職期間，雖

    曾有丁○○、林雋壹、陳啟宏、丙○○及朱家齊在上訴人處擔任

    推拿師，然該5人從事推拿期間各有不同（該5人從事推拿時

    間如不爭執事項所示，見本院卷第143、362頁），以該5人

    推拿期間比對被上訴人在職之系爭期間，上訴人未有同時僱

    用員工達5人以上之情（林雋壹工作終期為107年10月，朱家

    齊工作始期為107年10月，然無證據可認其二人工作期間係

    屬重疊），難認上訴人於系爭期間為僱用員工5人以上而應

    為員工強制投保勞保之行號，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依法為

    其投保勞保，應給付其自行投保工會繳納之勞保費差額云云

    ，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㈦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20所示健保費差額？　

　⒈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參加本保險時已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之下列人員，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一）政府機關、公

    私立學校專任有給人員或公職人員。（二）公民營事業、機

    構之受僱者。（三）前二目被保險人以外有一定雇主之受僱

    者。前開各款為第一類被保險人。第一類被保險人，以其服

    務機關、學校、事業、機構、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

    第10條第1項第1款第2目及第3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

    之30，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60，其餘百分之10，由中央政府

    補助。投保單位未依規定負擔所屬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之保險

    費，而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者，投保單位除應退還該保險費

    予被保險人外，並按應負擔之保險費，處以2倍至4倍之罰鍰

    ，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條第1項第2款第1目至第3目、第10

    條第1款第1款第1目至第3目、第15條第1項第1款本文、第27

    條第1款第2目、第84條第3項所明定。是雇主其若未依前開

    強制規定為受僱勞工投保健保，即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其受僱勞工因參加職業工會

    為會員投保並繳納保險費，因此所受支出健保費差額之損失

    ，負賠償之責。

　⒉上訴人於系爭期間為被上訴人之雇主，依法應為被上訴人投

    保健保，其未為被上訴人投保健保，被上訴人自行投保高雄

    市接骨服務職業工會繳納健保費，因而額外支出17,220元，

    上訴人對此金額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31頁），被上訴人

    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健保費差額

    17,220元。

　㈧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141,578元至其勞退金

    專戶？

　⒈按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工

    。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

    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7條第1項第1款、第14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

    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

    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

    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

    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

    足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

    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

    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

    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兩造間係存在僱傭關係，經認定如前，上訴人未曾為被上訴

    人提繳勞退金，而被上訴人每月收入結構為底薪及推拿費6

    成，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28頁），並無上訴人辯稱所付

    報酬已包含勞退金之情，其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所辯自無

    取，依前揭說明，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

    又上訴人對於補提繳金額為141,578元並無爭執（見本院卷

    第131頁），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繳141,578元至其勞退

    金專戶，應予准許。　　

　㈨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短付工資

    、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休假未休工資共198,006元

    ，有無理由？　　 　

　⒈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

    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

    三、起訴。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一、依督促程序

    ，聲請發支付命令。二、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三、申報和

    解債權或破產債權。四、告知訴訟。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

    請強制執行。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

    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

    第126條、第129條、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

　⒉被上訴人起訴僅請求系爭期間（107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

    日）之未達基本工資差額、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休

    假未休工資，迄113年10月22日始又追加請求106年11月至10

    8年1月之未達基本工資差額、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

    休假未休工資，合計請求198,006元（見本院卷第169至175

    、367至368頁），惟上該工資項目應為按月或於年度終結時

    給付之定期給付之債權，應適用5年請求權時效，縱自被上

    訴人請求終期之108年1月起算，於113年2月即已罹於5年時

    效，且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申請勞資調解，未於6個月

    內起訴請求此部分工資，時效亦不中斷，上訴人自得拒絕給

    付。是而，被上訴人追加請求此部分工資，不應准許。至被

    上訴人辯稱不知悉106年11月19日到職，係113年7月8日收受

    上訴人書狀檢附之付款簽收簿影本，始知悉開始任職期間等

    語。然僱用時間為勞工親身經歷而得明知之事項，其抗辯無

    任職資料無從得知任職年份云云，要無可採。

　㈩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110年6月至10月未

    達本工資差額73,468元、扣薪工資13,990元、特休假未付工

    資12,059元、特休假未休工資39,923元、休息日、休假日延

    時工資各467,927元、90,094元、資遣費198,266元、健保費

    17,220元，合計912,947元，上訴人並應提繳勞退金141,578

    元至被上訴人勞退金專戶。上訴人雖抗辯被上訴人謊稱兩造

    為勞僱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為權利濫用云云。然兩造間存在

    僱傭關係，業如前述，自難認被上訴人有權利濫用之情。又

    上訴人另聲請訊問證人即推拿師陳啟宏，林雋壹、朱家齊欲

    證明兩造非僱傭關係、上訴人非僱用5人已上之強制投保單

    位（見本院卷第27頁），惟本件已有證人丁○○所為證言，且

    兩造間存在之法律關係性質、是否為強制投保單位，經本院

    審酌被上訴人工作情狀，認定如前，自無贅為調查必要。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前揭勞基法、勞退

    條例、民法第184條2項等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912,947

    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1日起（

    見原審卷一第315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不應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給

    付逾上開應准許金額部分，尚有未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

    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

    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另被上訴人所為訴

    之追加，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

    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被上訴人

    追加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表一：

編號 被上訴人原審請求項目 原審請求金額（新臺幣/元） 原審判准金額 （新臺幣/元） 本院判准金額 （新臺幣/元） 1 107年12月短付工資 3,700 3,700 0 2 110年6月短付工資 18,000 18,000 18,000 3 110年7月短付工資 18,000 18,000 18,000 4 110年8月短付工資 9,744 9,744 9,744 5 110年9月短付工資 18,000 18,000 18,000 6 110年10月短付工資 9,724 9,724 9,724 7 108年2月扣薪(電燈未關) 500 500 500 8 108年9月扣薪(薰藥機未關) 500 500 500 9 108年2月扣薪(春節扣薪) 3,000 3,000 3,000 10 109年1月扣薪(春節扣薪) 2,331 2,331 2,331 11 110年2月扣薪(春節扣薪) 3,996 3,996 3,996 12 111年2月扣薪(春節扣薪) 3,663 3,663 3,663 13 特休扣薪工資 13,679 13,679 12,059 14 特休未付工資 39,923 39,923 39,923 15 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 467,927 467,927 467,927 16 休假日延長工時工資 90,094 90,094 90,094 17 資遣費 198,266 198,266 198,266 18 30日預告工資 55,329 0 非審理範圍 19 勞保費差額 45,066 45,066 0 20 健保費差額 17,220 17,220 17,220 合計 　 1,018,662 963,333 912,947 

附表A1（即原判決附表二）：

編號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底薪(新臺幣/元) 其他報酬 1 107年11月19日 108年2月28日 18,000 病患推拿費之6成 2 108年3月1日 111年6月4日 16,000 病患推拿費之6成 

附表A2：

編號　　　　  請求時間　　　　　　　  工作6小時 基本工資 （新臺幣/元） 上訴人已付金額 （新臺幣/元） 被上訴人請求補足金額 （新臺幣/元） 1 107年12月 16,500　　　  12,800　　  3,700　　　  2 110年6月  18,000　　　  0　　　　　  18,000　　　  3 110年7月  18,000　　　  0　　　　　  18,000　　　  4 110年8月  18,000　　　  8,256　　　  9,744　　　  5 110年9月  18,000　　　  0　　　　　  18,000　　　  6 110年10月 18,000　　　  8,276　　　  9,724　　　  合計    77,168　　　  

附表A3：

編號 請求時間   扣薪類別　　　　  扣薪原因　　　　　　  扣薪數額 （新臺幣/元）　　  1 108年2月  未關器具  未關電燈　  500　　　　　　 2 108年9月  未關器具  未關薰藥機  500　　　　　　 3 108年2月  春節扣薪   3,000　　　　　 4 109年1月  春節扣薪   2,331　　　　　 5 110年2月  春節扣薪   3,996　　　　　 6 111年2月  春節扣薪   3,663　　　　　 合計    13,990　　　  

附表A4：

編號 請假日　　  請求工資（新臺幣/元）  1 108年8月24日　  2,559　　　　  2 109年5月18日　  2,883　　　　  3 109年8月3日　  1,347　　　　  4 109年9月5日　　  1,264　　　　  5 109年10月3日　  1,577　　　　  6 110年1月20日　  1,466　　　　  7 110年2月22日   965　　　　　  8 111年1月1日　  1,620　　　　  合計  13,681（被上訴人請求13679元。見原審卷一第323、459頁） 備註：被上訴人主張並未於編號8所示111年1月1日請假，亦 　　　無扣薪，改為請求編號1至7合計12,059元（見本院卷第175、211頁）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35號
上  訴  人  漢民傳統整復推拿即陳明山
                      住○○市○○區○○路000號（指定送達處所）
被  上訴人  沈義評  




訴訟代理人  李俊賢律師
            孫敬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6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912,947元，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被上訴人追加之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90%，餘由被上訴人負擔。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獨資商號並無獨立之人格，以該商號為營業，所生權利義務仍歸諸出資之個人。由私人獨資經營之商號，雖亦係以商號名義為交易，然既與非法人之團體有別，自仍應以該私人為當事人。某甲在一、二兩審既以法定代理人名義，代其自己獨資經營之某商行而為訴訟行為，與實際上自為當事人無異，祇應於當事人欄內予以改列，藉資糾正，不生當事人能力欠缺之問題，法院自得逕於當事人欄內改列其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抗字第91號裁定、41年台上字第1040號、44年台上字第271號判決、97年度台抗字第66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漢民傳統整復推拿為獨資商號，負責人為乙○○，有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登記抄本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05頁），依前揭說明，仍應以該私人為當事人，原判決及上訴人所提書狀既已載明甲○○○○○○○○○○○為當事人，無庸另列乙○○為法定代理人，本院自得於當事人欄內予以更正，無贅列法定代理人乙○○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次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自民國107年11月1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兩造至111年6月4日止存在勞動契約，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及金額，嗣於本院改為主張係自106年11月1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休息日、休假日加班工資及未達基本工資差額新臺幣（下同）176,573元、特休假未休工資21,433元（見本院卷第367至368頁），聲明求為命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198,006元，及自答辯㈣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雖不同意上該追加，惟被上訴人所為訴之追加，與原主張請求基礎事實同一（即主張上訴人短付工資），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民國106年11月1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擔任推拿師，於107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期間（下稱系爭期間）約定薪資計算方式如附表A1所示。每次上班時間為平日15時至21時30分，休息時間為18時至18時30分，每工作日工作6小時，每週僅休週日。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未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及金額，合計1,018,662元：
　㈠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之107年12月、110年6月至10月，有附表A2所示給付工資未達基本工資之情形，漏未給付基本工資差額共77,168元（即附表一編號1至6）。又於附表A3所示時間以未關器具、春節為由，扣薪13,990元（即附表一編號7至12）。上訴人另於附表A4所示日期，因被上訴人請特休假未依法給付薪資共13,679元（即附表一編號13），依兩造勞動契約請求上訴人給付前開金額。
　㈡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尚有26日特休假未休畢，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39,923元（即附表一編號14），並依勞基法第24條、第37條、第39條，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期間如原判決附件一所示之休息日延時工資467,927元、如原判決附件二所示休假日延時工資90,094元（即附表一編號15、16）。
　㈢上訴人於111年6月4日無故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被上訴人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勞基法第16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198,266元、30日預告工資55,329元（即附表一編號17、18）。如認上訴人未於111年6月4日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申請調解並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欠付工資、加班費，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上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
　㈣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未依法為被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下稱勞保）、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致被上訴人自行至高雄市接骨服務職業工會投保，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支出勞保費差額45,066元、健保費差額17,220元（即附表一編號19、20）。
　㈤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未依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提繳勞退金至被上訴人之勞退金專戶，被上訴人得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補提繳141,578元。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18,662元，及自112年7月20日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141,578元至被上訴人勞退金專戶（被上訴人請求附表一編號18所示30日預告工資55,329元部分，經原審判決敗訴，未據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間係存在承攬關係，無勞基法之適用，被上訴人不得請求附表一所示款項。縱認兩造間為僱傭關係，惟上訴人已如數給付被上訴人107年12月、110年10月工資，上訴人自110年6月至9月因國家政策暫時停業，兩造合意停業期間不到班且不支薪，並無短付工資。被上訴人係因未關閉電源，導致紅外線燈泡、薰藥機損壞，而應各賠償500元，兩造合意以當月報酬為抵銷。上訴人係以承攬診數為報酬計算基礎，被上訴人因春節或請假未到店之診數報酬即應扣除，並無苛扣工資。又兩造合意約定之報酬內已含休息日、休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上訴人給付之薪資總額未低於最低基本工資，兩造應受拘束，被上訴人不得再向上訴人請求延時工資。被上訴人因於111年6月4日遭客人投訴，以電話向上訴人表示不願繼續工作而自行請辭，上訴人無須給付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縱認被上訴人非自願離職終止契約，被上訴人自111年6月5日起即未出勤，計算至同年7月4日為止，已於1個月內曠工達6日，經上訴人於111年7月5日確認其無意願繼續任職，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以電話口頭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不得請求資遣費。被上訴人因自身債務恐遭執行，主動向上訴人表示毋須為其投保勞、健保，被上訴人受領報酬已包含勞、健保費及勞退金，上訴人也非勞基法所定僱用5人以上之強制投保單位，並未違反保護他人法律，毋須補提撥勞退金。另被上訴人於本院所為訴之追加，請求權已罹於5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63,333元（如附表一原審判准金額欄所示），及自112年7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應提繳141,578元至被上訴人之勞退金專戶，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即請求附表一編號18所示30日預告工資55,329元）未提起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惟其於本院另為訴之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休息日、休假日加班工資、未達基本工資差額、特休假未休工資共198,006元（見本院卷第367至368頁），聲明：㈠上訴駁回；㈡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198,006元，及自答辯㈣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答辯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合作關係自106年11月19日起至111年6月4日為止（兩造就契約定性尚有爭議），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以推拿師身分提供勞務，約定勞務對價或報酬之計算方式如附表A1所示。
　㈡兩造約定被上訴人應提供勞務之時間如下：平日15時至21時30分，休息時間為18時至18時30分，應提供勞務之日各日被上訴人應出勤6小時，每週被上訴人僅休週日，其餘週六、非週日之國定假日均需出勤（兩造就契約定性尚有爭議）。
　㈢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系爭期間之勞務對價或報酬數額，如原審卷一第335頁至第337頁之日薪、時薪欄所示（原審卷一第355頁至第356頁）。
　㈣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系爭期間之勞務對價或報酬數額，如原審卷一第339頁至第341頁之月薪欄所示（原審卷一第339頁至第341頁）。
　㈤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5日起即未再出勤。
　㈥如認兩造間合作關係屬勞動契約，且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則被上訴人可請求之資遣費數額為198,266元。
　㈦如認兩造間合作關係屬勞動契約，且被上訴人得就系爭期間請求上訴人給付休息日、休假日延長工時工資，則被上訴人可請求之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數額為467,927元、休假日延長工時工資數額為90,094元。
　㈧上訴人於110年6月至9月因國家政策暫時停業。
　㈨被上訴人於110年6月、7月、9月，因疫情故未提供勞務。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曾出勤6日、110年10月曾出勤6日。
　㈩上訴人於107年12月、110年6月至10月已給付被上訴人之金額如附表A2「上訴人已給付金額」欄所示（惟前開給付之定性依雙方合作關係之定性而定）。
　被上訴人曾於108年2月未關電燈，上訴人於108年2月曾以被上訴人「電燈未關」為由，扣除勞務對價或報酬500元未給付予被上訴人（至雙方是否曾有合意賠償金額由該月報酬抵銷，尚有爭執）。（原審卷一第357頁）
　被上訴人曾於108年9月未關薰藥機，上訴人於108年9月曾以被上訴人「薰藥機未關」為由，扣除勞務對價或報酬500元未給付予被上訴人（至雙方是否曾有合意賠償金額由該月報酬抵銷，尚有爭執）。（原審卷一第357頁）
　上訴人就其製作予被上訴人之薪資表曾於附表A3編號3至6之時間，於應扣金額欄以「春假」為由記載附表A3扣薪數額欄所示之金額，上訴人於該月份未給付附表A3扣薪數額欄之勞務對價或報酬予被上訴人（原審卷一第61頁、第151頁、第159頁、第167頁）。
　被上訴人曾於附表A4編號1至7日期請假（編號8所示111年1月1日未請假，本院卷第175、211頁），該日之勞務對價或報酬如附表A4請求工資欄所示，上訴人並未給付附表A4編號1至7請求工資欄所示之勞務對價或報酬予被上訴人。
　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並未替被上訴人投保勞健保，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均自行在高雄市接骨服務職業工會投保，如上訴人於系爭期間為被上訴人勞保、健保之投保單位，則被上訴人可減少支出之勞保費差額45,066元、健保費差額17,220元。如認定兩造間合作關係屬勞動契約，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法定之健保投保單位。
　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並未依勞退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提繳勞退金至勞退金專戶，如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系爭期間負勞退金之提撥義務，則應提撥之金額為141,578元。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尚有之特休未休日數為26日（上訴人辯稱：因雙方合作關係屬承攬，因此不會有特休假），上訴人尚應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數額為39,923元。
　上訴人係於112年7月20日收受112年7月20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原審卷一第315頁）。
　原證1至6及原判決附件ㄧ具形式真正性（原審卷一第433頁）。
　被證1至被證6及被證8具形式真正性（原審卷一第441頁）。
　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已領報酬46,615元（本院卷第129、174頁）。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上訴人於110年10日短付工資9,724元（本院卷第129頁）。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上訴人願給付附表一編號6、7、8、9、10、11、12所示金額（本院卷第129至130頁）。
　被上訴人於原判決附件一、附件二所載休息日、休假日有上班（本院卷第130頁）。
　上訴人處另有推拿師丁○○、林雋壹、陳啟宏、丙○○及朱家齊，從事推拿期間如下：（本院卷第143、362頁）
　⒈丁○○：107年6月至108年1月。
　⒉丙○○：108年3月至111年5月。
　⒊陳啟宏：107年3月至109年4月。
　⒋林雋壹：107年2月至107年10月。
　⒌朱家齊：107年10月至108年3月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被上訴人自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止，應有特休假48日，尚有特休假41日未休（本院卷第306至361頁）。
　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休息日延時工資、休假日（國定假日）延時工資所示日期，被上訴人有出勤（見本院卷第211頁）。
五、本件爭點：
　㈠兩造於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期間是否存在勞動契約？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至6（附表A2）所示未達本工資差額、附表一編號7至12（附表A3）扣薪、附表一編號13（附表A4）所示特休假未付工資？
　㈢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4所示系爭期間特休假未休工資？
　㈣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5、16所示系爭期間之休息日延時工資、休假日延時工資？　
　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經上訴人或被上訴人合法終止？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7所示資遣費？
　㈥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9所示勞保費差額？
　㈦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20所示健保費差額？
　㈧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141,578元至其勞退金專戶？
　㈨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未達基本工資差額、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休假未休工資共198,006元，有無理由？　　 
六、本院判斷：
　㈠兩造於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期間是否存在勞動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4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僱傭與承攬固同屬供給勞務之契約，惟前者以供給勞務本身為目的，除供給勞務外，別無其他目的，提供勞務者受雇主之指揮監督，具有從屬性，亦即受僱人對雇主通常具有人格上從屬性（即接受雇主之人事監督、管理、懲戒，並親自提供勞務）、經濟上從屬性（即為雇主而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而提供勞務）、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之一環而非獨立作業）之特徵。後者則以一定工作之完成為目的，供給勞務僅為手段，定作人對於承攬人所提供之勞務並無指揮監督之權，自無從屬性。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
　⒉兩造對於被上訴人自106年11月19日起至111年6月4日止在上訴人處擔任推拿師，被上訴人薪資計算方式係以底薪加計其他報酬（病患推拿費之60%），其於系爭期間提供勞務時間為平日15時至21時30分，休息時間為18時至18時30分，每工作日工作6小時，每週僅休週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106年間初到職時兩造雖有工作3小時或6小時之爭議，惟可知被上訴人係有固定工作時間，且到班須打卡，並有請假扣款、遲到扣款、未關器具之處罰規定，有被上訴人之打卡單、薪資表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1至63、147至235頁、本院卷第293至326頁），及證人即上訴人推拿師丁○○證稱：我自107年6月至108年1月曾至上訴人處擔任推拿師。被上訴人固定做午診、晚診。我任職時會用到薰藥機、熱療的機器，如果沒有關機器，會扣薪500元，這個沒有特別約定，是因為被上訴人有被扣薪過，所以才知道，只要機器沒有關就會被扣500元，外面地墊沒有拿進來也會被扣500元。離開前推拿師需從事掃廁所、批藥、剪貼布、倒垃圾等工作，都是以協調方式輪流做，沒有硬性規定要哪個人做，就有人做就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至17頁），足見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行管理、監督、懲戒之事，且被上訴人提供勞務之工作時間固定，並無自由決定權限，對上訴人有人格上從屬性，且被上訴人係與其他推拿師共同為上訴人提供勞務，並協調辦理工作地點之相關庶務，上訴人亦稱未到診應請假（見原審卷一第241頁），亦應認有組織上之從屬性。又上訴人雖辯稱兩造為承攬關係，報酬係以承攬診數為基礎等語。然上訴人除給與被上訴人保障底薪外，尚以自費推拿來客人次計算報酬之方式（被上訴人60%、上訴人40%），此亦該當勞基法所定按件計酬形式，不能逕認兩造間有分成即為承攬，上訴人並陳稱自被上訴人自行招攬之客戶收取40%費用，依上訴人提出之付款簽收簿記載（見本院卷第281至289頁），被上訴人領取上訴人所稱之底薪及其他報酬，係由上訴人核算後發給該月報酬，可知被上訴人自行招攬客戶之推拿費用係由上訴人收取後，再拆分60%予被上訴人，並非由被上訴人逕自收取後，另行計算交付上訴人，自費推拿係按每一來客計算，且上訴人抽取成數達40%，衡情殊難認此部分報酬為上訴人所稱之器械、場地服務費或租金，被上訴人縱自行招攬自費推拿客戶，仍係為上訴人營業目的而提供勞務，具有經濟上從屬性。依前開說明，應認兩造係存在僱傭關係，而非上訴人所辯之承攬關係。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至6（附表A2）所示系爭期間未達基本工資差額、附表一編號7至12（附表A3）扣薪、附表一編號13（附表A4）所示特休假未付工資？
　⒈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勞工工作時間每日少於8小時者，除工作規則、勞動契約另有約定或另有法令規定者外，其基本工資得按工作時間比例計算之，亦為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3條明定。
　⒉附表一編號1至6（附表A2）未達基本工資差額部分：
　　依附表A1記載，被上訴人於107年11月起每月底薪18,000元，108年3月起每月底薪16,0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每日工時6小時，依勞動部公告107年、110年每月基本工資分別為22,000元、24,000元，則按工作6小時比例計算，被上訴人於107年、110年之每月基本工資應為16,500元、18,000元。被上訴人以此計算並主張：上訴人僅給付107年12月工資12,800元，與基本工資16,500元相較短少3,700元；110年6、7月、9月未給付工資，應按月給付18,000元，110年8月、10月，上訴人僅各給付8,256元、8,276元，應分別給付9,744元、9,724元等語。上訴人則抗辯：107年12月已付報酬46,615元，110年6月至9月因疫情停業，兩造合意不上班不支薪，110年10月已給付薪資等語，並提出107年112月付款簽收簿為證。依上該付款簽收簿記載，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已領取報酬46,615元（見本院卷第283頁），被上訴人對此並無爭執，並陳明該月份並無未達基本工資差額之情形（見本院卷339頁），自無被上訴人所稱該月份未達基本工資數額之情形，其請求附表一編號1所示107年12月未達基本工資差額3,700元，不應准許。另就上訴人抗辯110年6月至9月經兩造合意不上班不支薪一節，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所為抗辯即不可採，兩造既無此協議，上訴人所為薪資給付仍應符合基本工資18,000元之限制，其於110年6、7月、9月未給付工資，應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8,000元，110年8月、10月，上訴人僅各給付8,256元、8,276元，應分別給付9,744元、9,724元，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2至6所為請求共73,468元，應予准許。
　⒊附表一編號7至12（附表A3）扣薪部分：
　　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外，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被上訴人主張於108年2月、9月、因未關電燈、薰藥機，遭上訴人各扣工資500元，108年2月、109年1月、110日年2月、111年2月則遭上訴人以春節未出勤扣薪（如附表A3所示），上訴人對其扣除附表A3所示薪資數額，並無爭執，辯稱係因被上訴人未關電燈、薰藥機，造成前開器械損壞，雙方合意以當月報酬為抵銷云云，惟其就被上訴人損壞機器並同意自當月報酬扣除費用賠償等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明，自不得逕自被上訴人108年2月、9月薪資各扣500元。又被上訴人係領取月薪，兩造並有保障底薪之約定，此觀被上訴人薪資表所載即明，而春節為國定假日，除另有約定加班，勞工本無須出勤，上訴人仍應給付平日工資，上訴人抗辯兩造係以承攬診數為報酬計算基礎，被上訴人因春節未到店即應扣除云云，與法未合，且無事證可認兩造約定應將春節期間薪資扣除，此部分所辯自非可取。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編號7至12（附表A3）所示遭扣薪費用共13,990元，應屬可採。
　⒋附表一編號13（附表A4）特休假未付工資部分：　
　　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附表A4所示日期請特休假，上訴人未依法給付工資，惟其於本院陳明附表A4編號8所載111年1月1日並請休假，不再請求該筆特休未付工資（見本院卷第211頁），故本件僅須審酌上訴人是否應給付附表A4編號1至7所示因請假未付之工資。上訴人雖辯稱兩造係以承攬診數為報酬計算基礎，被上訴人請假未到店即應扣除云云，惟依勞基法第38條第2項規定，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另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兩造於附表A4編號1至7所示日期存在僱傭關係，被上訴人本得自行排定特休假期日，復無證據可認被上訴人係請事假或普通傷病假，致上訴人得不發給或折半發給薪資，或經兩造協議該日不得休假，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仍應照給該特休假期日工資，不得任意扣減，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A4編號1至7所示特休假未付工資12,059元（13,679－1,620），應予准許。至上訴人雖辯稱附表A4編號1至7僅因請假扣薪合計4,329元，並以各該月份薪資單為據，然特休假期日應照常給付薪資，上訴人於原審對於該等期日應給付之勞務對話或報酬如附表A4請求工資欄所示，且未給付附表A4請求工資欄所示勞務對價或報酬予被上訴人一節，並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61至462頁），於本院提示原審前開筆錄，亦表明對原審所列該事項無爭執（見本院卷第362頁），自不因扣減金額較少免除其給付被上訴人特休假全日薪資之義務，其此部分抗辯亦無可取。
　㈢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4所示系爭期間特休假未休工資？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5款、第4項定有明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亦為同條第6項明定。
　⒉被上訴人自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受僱於上訴人，兩造存在僱傭關係，經認定如前，上訴人即應依前揭規定給予特休假，其對於僱用被上訴人期間應給予特休假48日，尚有41日未休畢，及被上訴人請求系爭期間之特休假26日未休工資，金額總計39,923元等節，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360至361頁），上訴人既未證明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權利不存在，被上訴人請求其給付系爭期間26日特休假未休工資39,923元，應予准許（被上訴人追加請求其餘特休假未休日數之工資，請求權罹於時效，詳後述）。　　
　㈣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5、16所示系爭期間之休息日延時工資、休假日延時工資？　
　⒈按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亦為勞基法第37條、第39條前段、中段所明定。
　⒉被上訴人主張於原判決附件一休息日、附件二休假日加班，請求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延時工資467,927元、休假日延時工資90,094元。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於各該日期有出勤，並無爭執，惟辯稱：被上訴人領取金額之結構為底薪加計其他報酬，其他報酬係以被上訴人服務推拿個案收費計算，屬工資外之案件抽成費用，被上訴人請求休息日、休假日之加班工資，應以底薪金額計算其時薪云云。按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件法第37條定有明文。被上訴人領取上訴人所稱之底薪及其他報酬，均係由上訴人核算後發給被上訴人，並備簽收簿令其簽收，此觀之付款簽收簿即明（見本院卷第281至289頁），依前開規定，即應推定被上訴人每月所得均為因工作所獲報酬。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就自費推拿收取報酬，不得計入被上訴人薪資，已屬無據。又被上訴人收取之其他報酬，係視其自費推拿來客數決定，並與上訴人拆分費用（被上訴人60%、上訴人40%），此如同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按件計酬」之工作，且依前述上訴人發放報酬方式，可知自費推拿費用係由上訴人收取後，再拆分60%予被上訴人，並非由被上訴人逕自收取後，另行計算交付上訴人，且係按每一來客計算，上訴人拆分所得高達40%，衡情難認此部分報酬為上訴人所稱之器械、場地服務費。上訴人前揭抗辯應將其他報酬扣除，以底薪計算加班費時薪云云，並非可取，應認被上訴人每月所得報酬總和均為其薪資。至上訴人另辯稱：兩造合意約定之報酬內已含休息日、休假日延時工資，被上訴人不得再請求延時工資云云。然此並未就此利己事實提出任何證明，亦無可採。
　⒊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每月報酬總和即為其平日薪資，並未包含延時工資，上訴人既未舉證其已就原判決附件一、附件二所示休息日及休假日另給付加班工資，被上訴人自得請求此部分加班工資。又被上訴人以每月所得報酬計算休息日及休假日加班之時薪、加班費，係屬有據，非如上訴人所稱應以底薪計算時薪，如前所述，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如可請求系爭期間之休息日、休假日延時工資，其可請求休息日延時工資數額為467,927元、休假日延時工資數額為90,094元一節，業經上訴人於原審核算被上訴人以當月實領報酬計算之每日數額後，陳明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17至421、461頁），於本院亦表明對原審所列如不爭執事項㈦之事實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61頁、本院卷第362頁），是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期間之休息日延時工資467,927元、休假日延時工資90,094元，為有理由。
　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經上訴人或被上訴人合法終止？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7所示資遣費？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
　　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勞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亦為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所明定。又勞動契約合法終止之情形，可分為：⑴單方片面終止：即勞基法第11條至第15條所定分別由雇主或勞工一方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⑵雙方合意終止：即勞工自請辭職經雇主同意，或勞工同意雇主所提出終止勞動契約之要求。而在合意終止之情形，除雙方協議給付資遣費，否則勞工並無資遣費之請求權。
　⒉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1年6月4日無故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如認上訴人未於111年6月4日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向勞工局申請調解，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欠付工資、加班費，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等語。上訴人則抗辯被上訴人係自請離職，且其已於111年7月5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以電話口頭終止勞動契約等語。經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通知其無故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及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自請離職，未據兩造各就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兩造勞動契約係因此該原因而終止。另上訴人抗辯：因被上訴人一個月內曠職達6日，故其於111年7月5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以電話口頭終止勞動契約等語。然上訴人並未就其以該終止事由，對被上訴人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提出任何事證以為證明，無從認定上訴人已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合法終止勞動契約。又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有前述短付工資、扣薪，未依法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加班費等情形，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被上訴人主張其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即屬有據。又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向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111年8月8日進行調解，被上訴人即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資遣費，加班費、短付工資、不當扣款等費用，有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77至79頁），而資遣費之給付，係以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終止為前提，被上訴人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亦未提及回復原職、繼續工作等內容，並指摘上訴人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資，應認其已無與上訴人繼續僱傭關係之意思，其真意應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該終止之意思表示，並已為上訴人所知悉，應認兩造勞動契約已由被上訴人合法終止。
　⒊又按勞基法第17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勞基法第14條第4項定有明文。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為勞基法第17條第1項明定。惟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被上訴人於94年7月1日勞退條例施行後受僱於上訴人，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自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資遣費。又被上訴人每月薪資應包含底薪及自費推拿報酬，如前所述，上訴人抗辯應以底薪計算平均工資，並無可採。被上訴人以離職前6個月實領報酬計算系爭期間資遣費，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以此計算資遣費數額為198,266元，經其陳明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351頁、卷二第56頁），於本院亦表明對原審所列如不爭執事項㈥之事實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60頁、本院卷第362頁），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予准許。
　㈥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9所示勞保費差額？
　⒈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20，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70，其餘百分之10，由中央政府補助；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第15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於系爭期間為被上訴人之雇主，若其員工達5人以上，即應依前揭規定為員工投保勞保，惟被上訴人在職期間，雖曾有丁○○、林雋壹、陳啟宏、丙○○及朱家齊在上訴人處擔任推拿師，然該5人從事推拿期間各有不同（該5人從事推拿時間如不爭執事項所示，見本院卷第143、362頁），以該5人推拿期間比對被上訴人在職之系爭期間，上訴人未有同時僱用員工達5人以上之情（林雋壹工作終期為107年10月，朱家齊工作始期為107年10月，然無證據可認其二人工作期間係屬重疊），難認上訴人於系爭期間為僱用員工5人以上而應為員工強制投保勞保之行號，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依法為其投保勞保，應給付其自行投保工會繳納之勞保費差額云云，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㈦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20所示健保費差額？　
　⒈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參加本保險時已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下列人員，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一）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專任有給人員或公職人員。（二）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三）前二目被保險人以外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前開各款為第一類被保險人。第一類被保險人，以其服務機關、學校、事業、機構、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第10條第1項第1款第2目及第3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30，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60，其餘百分之10，由中央政府補助。投保單位未依規定負擔所屬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者，投保單位除應退還該保險費予被保險人外，並按應負擔之保險費，處以2倍至4倍之罰鍰，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條第1項第2款第1目至第3目、第10條第1款第1款第1目至第3目、第15條第1項第1款本文、第27條第1款第2目、第84條第3項所明定。是雇主其若未依前開強制規定為受僱勞工投保健保，即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其受僱勞工因參加職業工會為會員投保並繳納保險費，因此所受支出健保費差額之損失，負賠償之責。
　⒉上訴人於系爭期間為被上訴人之雇主，依法應為被上訴人投保健保，其未為被上訴人投保健保，被上訴人自行投保高雄市接骨服務職業工會繳納健保費，因而額外支出17,220元，上訴人對此金額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31頁），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健保費差額17,220元。
　㈧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141,578元至其勞退金專戶？
　⒈按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工。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7條第1項第1款、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兩造間係存在僱傭關係，經認定如前，上訴人未曾為被上訴人提繳勞退金，而被上訴人每月收入結構為底薪及推拿費6成，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28頁），並無上訴人辯稱所付報酬已包含勞退金之情，其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所辯自無取，依前揭說明，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又上訴人對於補提繳金額為141,578元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31頁），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繳141,578元至其勞退金專戶，應予准許。　　
　㈨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短付工資、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休假未休工資共198,006元，有無理由？　　 　
　⒈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二、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三、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四、告知訴訟。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6條、第129條、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起訴僅請求系爭期間（107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之未達基本工資差額、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休假未休工資，迄113年10月22日始又追加請求106年11月至108年1月之未達基本工資差額、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休假未休工資，合計請求198,006元（見本院卷第169至175、367至368頁），惟上該工資項目應為按月或於年度終結時給付之定期給付之債權，應適用5年請求權時效，縱自被上訴人請求終期之108年1月起算，於113年2月即已罹於5年時效，且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申請勞資調解，未於6個月內起訴請求此部分工資，時效亦不中斷，上訴人自得拒絕給付。是而，被上訴人追加請求此部分工資，不應准許。至被上訴人辯稱不知悉106年11月19日到職，係113年7月8日收受上訴人書狀檢附之付款簽收簿影本，始知悉開始任職期間等語。然僱用時間為勞工親身經歷而得明知之事項，其抗辯無任職資料無從得知任職年份云云，要無可採。
　㈩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110年6月至10月未達本工資差額73,468元、扣薪工資13,990元、特休假未付工資12,059元、特休假未休工資39,923元、休息日、休假日延時工資各467,927元、90,094元、資遣費198,266元、健保費17,220元，合計912,947元，上訴人並應提繳勞退金141,578元至被上訴人勞退金專戶。上訴人雖抗辯被上訴人謊稱兩造為勞僱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為權利濫用云云。然兩造間存在僱傭關係，業如前述，自難認被上訴人有權利濫用之情。又上訴人另聲請訊問證人即推拿師陳啟宏，林雋壹、朱家齊欲證明兩造非僱傭關係、上訴人非僱用5人已上之強制投保單位（見本院卷第27頁），惟本件已有證人丁○○所為證言，且兩造間存在之法律關係性質、是否為強制投保單位，經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工作情狀，認定如前，自無贅為調查必要。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前揭勞基法、勞退條例、民法第184條2項等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912,947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1日起（見原審卷一第315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不應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逾上開應准許金額部分，尚有未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另被上訴人所為訴之追加，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被上訴人追加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表一：
		編號

		被上訴人原審請求項目

		原審請求金額（新臺幣/元）

		原審判准金額
（新臺幣/元）

		本院判准金額
（新臺幣/元）



		1

		107年12月短付工資

		3,700

		3,700

		0



		2

		110年6月短付工資

		18,000

		18,000

		18,000



		3

		110年7月短付工資

		18,000

		18,000

		18,000



		4

		110年8月短付工資

		9,744

		9,744

		9,744



		5

		110年9月短付工資

		18,000

		18,000

		18,000



		6

		110年10月短付工資

		9,724

		9,724

		9,724



		7

		108年2月扣薪(電燈未關)

		500

		500

		500



		8

		108年9月扣薪(薰藥機未關)

		500

		500

		500



		9

		108年2月扣薪(春節扣薪)

		3,000

		3,000

		3,000



		10

		109年1月扣薪(春節扣薪)

		2,331

		2,331

		2,331



		11

		110年2月扣薪(春節扣薪)

		3,996

		3,996

		3,996



		12

		111年2月扣薪(春節扣薪)

		3,663

		3,663

		3,663



		13

		特休扣薪工資

		13,679

		13,679

		12,059



		14

		特休未付工資

		39,923

		39,923

		39,923



		15

		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

		467,927

		467,927

		467,927



		16

		休假日延長工時工資

		90,094

		90,094

		90,094



		17

		資遣費

		198,266

		198,266

		198,266



		18

		30日預告工資

		55,329

		0

		非審理範圍



		19

		勞保費差額

		45,066

		45,066

		0



		20

		健保費差額

		17,220

		17,220

		17,220



		合計

		　

		1,018,662

		963,333

		912,947







附表A1（即原判決附表二）：
		編號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底薪(新臺幣/元)

		其他報酬



		1

		107年11月19日

		108年2月28日

		18,000

		病患推拿費之6成



		2

		108年3月1日

		111年6月4日

		16,000

		病患推拿費之6成







附表A2：
		編號　　　　 

		請求時間　　　　　　　 

		工作6小時
基本工資
（新臺幣/元）

		上訴人已付金額
（新臺幣/元）

		被上訴人請求補足金額
（新臺幣/元）



		1

		107年12月

		16,500　　　 

		12,800　　 

		3,700　　　 



		2

		110年6月 

		18,000　　　 

		0　　　　　 

		18,000　　　 



		3

		110年7月 

		18,000　　　 

		0　　　　　 

		18,000　　　 



		4

		110年8月 

		18,000　　　 

		8,256　　　 

		9,744　　　 



		5

		110年9月 

		18,000　　　 

		0　　　　　 

		18,000　　　 



		6

		110年10月

		18,000　　　 

		8,276　　　 

		9,724　　　 



		合計

		


		


		


		77,168　　　 







附表A3：
		編號

		請求時間 



		扣薪類別　　　　 

		扣薪原因　　　　　　 

		扣薪數額
（新臺幣/元）　　 



		1

		108年2月 

		未關器具 

		未關電燈　 

		500　　　　　　



		2

		108年9月 

		未關器具 

		未關薰藥機 

		500　　　　　　



		3

		108年2月 

		春節扣薪 

		


		3,000　　　　　



		4

		109年1月 

		春節扣薪 

		


		2,331　　　　　



		5

		110年2月 

		春節扣薪 

		


		3,996　　　　　



		6

		111年2月 

		春節扣薪 

		


		3,663　　　　　



		合計

		


		


		


		13,990　　　 







附表A4：
		編號

		請假日　　 

		請求工資（新臺幣/元） 



		1

		108年8月24日　 

		2,559　　　　 



		2

		109年5月18日　 

		2,883　　　　 



		3

		109年8月3日　 

		1,347　　　　 



		4

		109年9月5日　　 

		1,264　　　　 



		5

		109年10月3日　 

		1,577　　　　 



		6

		110年1月20日　 

		1,466　　　　 



		7

		110年2月22日  

		965　　　　　 



		8

		111年1月1日　 

		1,620　　　　 



		合計

		


		13,681（被上訴人請求13679元。見原審卷一第323、459頁）



		備註：被上訴人主張並未於編號8所示111年1月1日請假，亦
　　　無扣薪，改為請求編號1至7合計12,059元（見本院卷第175、211頁）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35號

上  訴  人  漢民傳統整復推拿即陳明山

                      住○○市○○區○○路000號（指定送達處所）

被  上訴人  沈義評  





訴訟代理人  李俊賢律師

            孫敬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6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912,947元，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被上訴人追加之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90%，餘由被上訴人負擔。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獨資商號並無獨立之人格，以該商號為營業，所生權利義務仍歸諸出資之個人。由私人獨資經營之商號，雖亦係以商號名義為交易，然既與非法人之團體有別，自仍應以該私人為當事人。某甲在一、二兩審既以法定代理人名義，代其自己獨資經營之某商行而為訴訟行為，與實際上自為當事人無異，祇應於當事人欄內予以改列，藉資糾正，不生當事人能力欠缺之問題，法院自得逕於當事人欄內改列其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抗字第91號裁定、41年台上字第1040號、44年台上字第271號判決、97年度台抗字第66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漢民傳統整復推拿為獨資商號，負責人為乙○○，有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登記抄本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05頁），依前揭說明，仍應以該私人為當事人，原判決及上訴人所提書狀既已載明甲○○○○○○○○○○○為當事人，無庸另列乙○○為法定代理人，本院自得於當事人欄內予以更正，無贅列法定代理人乙○○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次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自民國107年11月1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兩造至111年6月4日止存在勞動契約，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及金額，嗣於本院改為主張係自106年11月1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休息日、休假日加班工資及未達基本工資差額新臺幣（下同）176,573元、特休假未休工資21,433元（見本院卷第367至368頁），聲明求為命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198,006元，及自答辯㈣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雖不同意上該追加，惟被上訴人所為訴之追加，與原主張請求基礎事實同一（即主張上訴人短付工資），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民國106年11月1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擔任推拿師，於107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期間（下稱系爭期間）約定薪資計算方式如附表A1所示。每次上班時間為平日15時至21時30分，休息時間為18時至18時30分，每工作日工作6小時，每週僅休週日。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未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及金額，合計1,018,662元：

　㈠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之107年12月、110年6月至10月，有附表A2所示給付工資未達基本工資之情形，漏未給付基本工資差額共77,168元（即附表一編號1至6）。又於附表A3所示時間以未關器具、春節為由，扣薪13,990元（即附表一編號7至12）。上訴人另於附表A4所示日期，因被上訴人請特休假未依法給付薪資共13,679元（即附表一編號13），依兩造勞動契約請求上訴人給付前開金額。

　㈡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尚有26日特休假未休畢，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39,923元（即附表一編號14），並依勞基法第24條、第37條、第39條，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期間如原判決附件一所示之休息日延時工資467,927元、如原判決附件二所示休假日延時工資90,094元（即附表一編號15、16）。

　㈢上訴人於111年6月4日無故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被上訴人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勞基法第16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198,266元、30日預告工資55,329元（即附表一編號17、18）。如認上訴人未於111年6月4日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申請調解並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欠付工資、加班費，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上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

　㈣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未依法為被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下稱勞保）、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致被上訴人自行至高雄市接骨服務職業工會投保，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支出勞保費差額45,066元、健保費差額17,220元（即附表一編號19、20）。

　㈤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未依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提繳勞退金至被上訴人之勞退金專戶，被上訴人得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補提繳141,578元。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18,662元，及自112年7月20日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141,578元至被上訴人勞退金專戶（被上訴人請求附表一編號18所示30日預告工資55,329元部分，經原審判決敗訴，未據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間係存在承攬關係，無勞基法之適用，被上訴人不得請求附表一所示款項。縱認兩造間為僱傭關係，惟上訴人已如數給付被上訴人107年12月、110年10月工資，上訴人自110年6月至9月因國家政策暫時停業，兩造合意停業期間不到班且不支薪，並無短付工資。被上訴人係因未關閉電源，導致紅外線燈泡、薰藥機損壞，而應各賠償500元，兩造合意以當月報酬為抵銷。上訴人係以承攬診數為報酬計算基礎，被上訴人因春節或請假未到店之診數報酬即應扣除，並無苛扣工資。又兩造合意約定之報酬內已含休息日、休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上訴人給付之薪資總額未低於最低基本工資，兩造應受拘束，被上訴人不得再向上訴人請求延時工資。被上訴人因於111年6月4日遭客人投訴，以電話向上訴人表示不願繼續工作而自行請辭，上訴人無須給付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縱認被上訴人非自願離職終止契約，被上訴人自111年6月5日起即未出勤，計算至同年7月4日為止，已於1個月內曠工達6日，經上訴人於111年7月5日確認其無意願繼續任職，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以電話口頭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不得請求資遣費。被上訴人因自身債務恐遭執行，主動向上訴人表示毋須為其投保勞、健保，被上訴人受領報酬已包含勞、健保費及勞退金，上訴人也非勞基法所定僱用5人以上之強制投保單位，並未違反保護他人法律，毋須補提撥勞退金。另被上訴人於本院所為訴之追加，請求權已罹於5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63,333元（如附表一原審判准金額欄所示），及自112年7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應提繳141,578元至被上訴人之勞退金專戶，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即請求附表一編號18所示30日預告工資55,329元）未提起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惟其於本院另為訴之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休息日、休假日加班工資、未達基本工資差額、特休假未休工資共198,006元（見本院卷第367至368頁），聲明：㈠上訴駁回；㈡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198,006元，及自答辯㈣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答辯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合作關係自106年11月19日起至111年6月4日為止（兩造就契約定性尚有爭議），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以推拿師身分提供勞務，約定勞務對價或報酬之計算方式如附表A1所示。

　㈡兩造約定被上訴人應提供勞務之時間如下：平日15時至21時30分，休息時間為18時至18時30分，應提供勞務之日各日被上訴人應出勤6小時，每週被上訴人僅休週日，其餘週六、非週日之國定假日均需出勤（兩造就契約定性尚有爭議）。

　㈢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系爭期間之勞務對價或報酬數額，如原審卷一第335頁至第337頁之日薪、時薪欄所示（原審卷一第355頁至第356頁）。

　㈣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系爭期間之勞務對價或報酬數額，如原審卷一第339頁至第341頁之月薪欄所示（原審卷一第339頁至第341頁）。

　㈤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5日起即未再出勤。

　㈥如認兩造間合作關係屬勞動契約，且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則被上訴人可請求之資遣費數額為198,266元。

　㈦如認兩造間合作關係屬勞動契約，且被上訴人得就系爭期間請求上訴人給付休息日、休假日延長工時工資，則被上訴人可請求之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數額為467,927元、休假日延長工時工資數額為90,094元。

　㈧上訴人於110年6月至9月因國家政策暫時停業。

　㈨被上訴人於110年6月、7月、9月，因疫情故未提供勞務。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曾出勤6日、110年10月曾出勤6日。

　㈩上訴人於107年12月、110年6月至10月已給付被上訴人之金額如附表A2「上訴人已給付金額」欄所示（惟前開給付之定性依雙方合作關係之定性而定）。

　被上訴人曾於108年2月未關電燈，上訴人於108年2月曾以被上訴人「電燈未關」為由，扣除勞務對價或報酬500元未給付予被上訴人（至雙方是否曾有合意賠償金額由該月報酬抵銷，尚有爭執）。（原審卷一第357頁）

　被上訴人曾於108年9月未關薰藥機，上訴人於108年9月曾以被上訴人「薰藥機未關」為由，扣除勞務對價或報酬500元未給付予被上訴人（至雙方是否曾有合意賠償金額由該月報酬抵銷，尚有爭執）。（原審卷一第357頁）

　上訴人就其製作予被上訴人之薪資表曾於附表A3編號3至6之時間，於應扣金額欄以「春假」為由記載附表A3扣薪數額欄所示之金額，上訴人於該月份未給付附表A3扣薪數額欄之勞務對價或報酬予被上訴人（原審卷一第61頁、第151頁、第159頁、第167頁）。

　被上訴人曾於附表A4編號1至7日期請假（編號8所示111年1月1日未請假，本院卷第175、211頁），該日之勞務對價或報酬如附表A4請求工資欄所示，上訴人並未給付附表A4編號1至7請求工資欄所示之勞務對價或報酬予被上訴人。

　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並未替被上訴人投保勞健保，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均自行在高雄市接骨服務職業工會投保，如上訴人於系爭期間為被上訴人勞保、健保之投保單位，則被上訴人可減少支出之勞保費差額45,066元、健保費差額17,220元。如認定兩造間合作關係屬勞動契約，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法定之健保投保單位。

　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並未依勞退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提繳勞退金至勞退金專戶，如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系爭期間負勞退金之提撥義務，則應提撥之金額為141,578元。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尚有之特休未休日數為26日（上訴人辯稱：因雙方合作關係屬承攬，因此不會有特休假），上訴人尚應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數額為39,923元。

　上訴人係於112年7月20日收受112年7月20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原審卷一第315頁）。

　原證1至6及原判決附件ㄧ具形式真正性（原審卷一第433頁）。

　被證1至被證6及被證8具形式真正性（原審卷一第441頁）。

　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已領報酬46,615元（本院卷第129、174頁）。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上訴人於110年10日短付工資9,724元（本院卷第129頁）。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上訴人願給付附表一編號6、7、8、9、10、11、12所示金額（本院卷第129至130頁）。

　被上訴人於原判決附件一、附件二所載休息日、休假日有上班（本院卷第130頁）。

　上訴人處另有推拿師丁○○、林雋壹、陳啟宏、丙○○及朱家齊，從事推拿期間如下：（本院卷第143、362頁）

　⒈丁○○：107年6月至108年1月。

　⒉丙○○：108年3月至111年5月。

　⒊陳啟宏：107年3月至109年4月。

　⒋林雋壹：107年2月至107年10月。

　⒌朱家齊：107年10月至108年3月　

　如認兩造間屬勞動關係，被上訴人自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止，應有特休假48日，尚有特休假41日未休（本院卷第306至361頁）。

　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休息日延時工資、休假日（國定假日）延時工資所示日期，被上訴人有出勤（見本院卷第211頁）。

五、本件爭點：

　㈠兩造於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期間是否存在勞動契約？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至6（附表A2）所示未達本工資差額、附表一編號7至12（附表A3）扣薪、附表一編號13（附表A4）所示特休假未付工資？

　㈢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4所示系爭期間特休假未休工資？

　㈣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5、16所示系爭期間之休息日延時工資、休假日延時工資？　

　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經上訴人或被上訴人合法終止？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7所示資遣費？

　㈥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9所示勞保費差額？

　㈦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20所示健保費差額？

　㈧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141,578元至其勞退金專戶？

　㈨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未達基本工資差額、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休假未休工資共198,006元，有無理由？　　 

六、本院判斷：

　㈠兩造於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期間是否存在勞動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4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僱傭與承攬固同屬供給勞務之契約，惟前者以供給勞務本身為目的，除供給勞務外，別無其他目的，提供勞務者受雇主之指揮監督，具有從屬性，亦即受僱人對雇主通常具有人格上從屬性（即接受雇主之人事監督、管理、懲戒，並親自提供勞務）、經濟上從屬性（即為雇主而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而提供勞務）、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之一環而非獨立作業）之特徵。後者則以一定工作之完成為目的，供給勞務僅為手段，定作人對於承攬人所提供之勞務並無指揮監督之權，自無從屬性。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

　⒉兩造對於被上訴人自106年11月19日起至111年6月4日止在上訴人處擔任推拿師，被上訴人薪資計算方式係以底薪加計其他報酬（病患推拿費之60%），其於系爭期間提供勞務時間為平日15時至21時30分，休息時間為18時至18時30分，每工作日工作6小時，每週僅休週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106年間初到職時兩造雖有工作3小時或6小時之爭議，惟可知被上訴人係有固定工作時間，且到班須打卡，並有請假扣款、遲到扣款、未關器具之處罰規定，有被上訴人之打卡單、薪資表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1至63、147至235頁、本院卷第293至326頁），及證人即上訴人推拿師丁○○證稱：我自107年6月至108年1月曾至上訴人處擔任推拿師。被上訴人固定做午診、晚診。我任職時會用到薰藥機、熱療的機器，如果沒有關機器，會扣薪500元，這個沒有特別約定，是因為被上訴人有被扣薪過，所以才知道，只要機器沒有關就會被扣500元，外面地墊沒有拿進來也會被扣500元。離開前推拿師需從事掃廁所、批藥、剪貼布、倒垃圾等工作，都是以協調方式輪流做，沒有硬性規定要哪個人做，就有人做就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至17頁），足見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行管理、監督、懲戒之事，且被上訴人提供勞務之工作時間固定，並無自由決定權限，對上訴人有人格上從屬性，且被上訴人係與其他推拿師共同為上訴人提供勞務，並協調辦理工作地點之相關庶務，上訴人亦稱未到診應請假（見原審卷一第241頁），亦應認有組織上之從屬性。又上訴人雖辯稱兩造為承攬關係，報酬係以承攬診數為基礎等語。然上訴人除給與被上訴人保障底薪外，尚以自費推拿來客人次計算報酬之方式（被上訴人60%、上訴人40%），此亦該當勞基法所定按件計酬形式，不能逕認兩造間有分成即為承攬，上訴人並陳稱自被上訴人自行招攬之客戶收取40%費用，依上訴人提出之付款簽收簿記載（見本院卷第281至289頁），被上訴人領取上訴人所稱之底薪及其他報酬，係由上訴人核算後發給該月報酬，可知被上訴人自行招攬客戶之推拿費用係由上訴人收取後，再拆分60%予被上訴人，並非由被上訴人逕自收取後，另行計算交付上訴人，自費推拿係按每一來客計算，且上訴人抽取成數達40%，衡情殊難認此部分報酬為上訴人所稱之器械、場地服務費或租金，被上訴人縱自行招攬自費推拿客戶，仍係為上訴人營業目的而提供勞務，具有經濟上從屬性。依前開說明，應認兩造係存在僱傭關係，而非上訴人所辯之承攬關係。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至6（附表A2）所示系爭期間未達基本工資差額、附表一編號7至12（附表A3）扣薪、附表一編號13（附表A4）所示特休假未付工資？

　⒈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勞工工作時間每日少於8小時者，除工作規則、勞動契約另有約定或另有法令規定者外，其基本工資得按工作時間比例計算之，亦為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3條明定。

　⒉附表一編號1至6（附表A2）未達基本工資差額部分：

　　依附表A1記載，被上訴人於107年11月起每月底薪18,000元，108年3月起每月底薪16,0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每日工時6小時，依勞動部公告107年、110年每月基本工資分別為22,000元、24,000元，則按工作6小時比例計算，被上訴人於107年、110年之每月基本工資應為16,500元、18,000元。被上訴人以此計算並主張：上訴人僅給付107年12月工資12,800元，與基本工資16,500元相較短少3,700元；110年6、7月、9月未給付工資，應按月給付18,000元，110年8月、10月，上訴人僅各給付8,256元、8,276元，應分別給付9,744元、9,724元等語。上訴人則抗辯：107年12月已付報酬46,615元，110年6月至9月因疫情停業，兩造合意不上班不支薪，110年10月已給付薪資等語，並提出107年112月付款簽收簿為證。依上該付款簽收簿記載，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已領取報酬46,615元（見本院卷第283頁），被上訴人對此並無爭執，並陳明該月份並無未達基本工資差額之情形（見本院卷339頁），自無被上訴人所稱該月份未達基本工資數額之情形，其請求附表一編號1所示107年12月未達基本工資差額3,700元，不應准許。另就上訴人抗辯110年6月至9月經兩造合意不上班不支薪一節，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所為抗辯即不可採，兩造既無此協議，上訴人所為薪資給付仍應符合基本工資18,000元之限制，其於110年6、7月、9月未給付工資，應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8,000元，110年8月、10月，上訴人僅各給付8,256元、8,276元，應分別給付9,744元、9,724元，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2至6所為請求共73,468元，應予准許。

　⒊附表一編號7至12（附表A3）扣薪部分：

　　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外，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被上訴人主張於108年2月、9月、因未關電燈、薰藥機，遭上訴人各扣工資500元，108年2月、109年1月、110日年2月、111年2月則遭上訴人以春節未出勤扣薪（如附表A3所示），上訴人對其扣除附表A3所示薪資數額，並無爭執，辯稱係因被上訴人未關電燈、薰藥機，造成前開器械損壞，雙方合意以當月報酬為抵銷云云，惟其就被上訴人損壞機器並同意自當月報酬扣除費用賠償等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明，自不得逕自被上訴人108年2月、9月薪資各扣500元。又被上訴人係領取月薪，兩造並有保障底薪之約定，此觀被上訴人薪資表所載即明，而春節為國定假日，除另有約定加班，勞工本無須出勤，上訴人仍應給付平日工資，上訴人抗辯兩造係以承攬診數為報酬計算基礎，被上訴人因春節未到店即應扣除云云，與法未合，且無事證可認兩造約定應將春節期間薪資扣除，此部分所辯自非可取。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編號7至12（附表A3）所示遭扣薪費用共13,990元，應屬可採。

　⒋附表一編號13（附表A4）特休假未付工資部分：　

　　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附表A4所示日期請特休假，上訴人未依法給付工資，惟其於本院陳明附表A4編號8所載111年1月1日並請休假，不再請求該筆特休未付工資（見本院卷第211頁），故本件僅須審酌上訴人是否應給付附表A4編號1至7所示因請假未付之工資。上訴人雖辯稱兩造係以承攬診數為報酬計算基礎，被上訴人請假未到店即應扣除云云，惟依勞基法第38條第2項規定，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另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兩造於附表A4編號1至7所示日期存在僱傭關係，被上訴人本得自行排定特休假期日，復無證據可認被上訴人係請事假或普通傷病假，致上訴人得不發給或折半發給薪資，或經兩造協議該日不得休假，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仍應照給該特休假期日工資，不得任意扣減，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A4編號1至7所示特休假未付工資12,059元（13,679－1,620），應予准許。至上訴人雖辯稱附表A4編號1至7僅因請假扣薪合計4,329元，並以各該月份薪資單為據，然特休假期日應照常給付薪資，上訴人於原審對於該等期日應給付之勞務對話或報酬如附表A4請求工資欄所示，且未給付附表A4請求工資欄所示勞務對價或報酬予被上訴人一節，並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61至462頁），於本院提示原審前開筆錄，亦表明對原審所列該事項無爭執（見本院卷第362頁），自不因扣減金額較少免除其給付被上訴人特休假全日薪資之義務，其此部分抗辯亦無可取。

　㈢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4所示系爭期間特休假未休工資？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5款、第4項定有明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亦為同條第6項明定。

　⒉被上訴人自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受僱於上訴人，兩造存在僱傭關係，經認定如前，上訴人即應依前揭規定給予特休假，其對於僱用被上訴人期間應給予特休假48日，尚有41日未休畢，及被上訴人請求系爭期間之特休假26日未休工資，金額總計39,923元等節，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360至361頁），上訴人既未證明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權利不存在，被上訴人請求其給付系爭期間26日特休假未休工資39,923元，應予准許（被上訴人追加請求其餘特休假未休日數之工資，請求權罹於時效，詳後述）。　　

　㈣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5、16所示系爭期間之休息日延時工資、休假日延時工資？　

　⒈按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亦為勞基法第37條、第39條前段、中段所明定。

　⒉被上訴人主張於原判決附件一休息日、附件二休假日加班，請求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延時工資467,927元、休假日延時工資90,094元。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於各該日期有出勤，並無爭執，惟辯稱：被上訴人領取金額之結構為底薪加計其他報酬，其他報酬係以被上訴人服務推拿個案收費計算，屬工資外之案件抽成費用，被上訴人請求休息日、休假日之加班工資，應以底薪金額計算其時薪云云。按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件法第37條定有明文。被上訴人領取上訴人所稱之底薪及其他報酬，均係由上訴人核算後發給被上訴人，並備簽收簿令其簽收，此觀之付款簽收簿即明（見本院卷第281至289頁），依前開規定，即應推定被上訴人每月所得均為因工作所獲報酬。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就自費推拿收取報酬，不得計入被上訴人薪資，已屬無據。又被上訴人收取之其他報酬，係視其自費推拿來客數決定，並與上訴人拆分費用（被上訴人60%、上訴人40%），此如同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按件計酬」之工作，且依前述上訴人發放報酬方式，可知自費推拿費用係由上訴人收取後，再拆分60%予被上訴人，並非由被上訴人逕自收取後，另行計算交付上訴人，且係按每一來客計算，上訴人拆分所得高達40%，衡情難認此部分報酬為上訴人所稱之器械、場地服務費。上訴人前揭抗辯應將其他報酬扣除，以底薪計算加班費時薪云云，並非可取，應認被上訴人每月所得報酬總和均為其薪資。至上訴人另辯稱：兩造合意約定之報酬內已含休息日、休假日延時工資，被上訴人不得再請求延時工資云云。然此並未就此利己事實提出任何證明，亦無可採。

　⒊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每月報酬總和即為其平日薪資，並未包含延時工資，上訴人既未舉證其已就原判決附件一、附件二所示休息日及休假日另給付加班工資，被上訴人自得請求此部分加班工資。又被上訴人以每月所得報酬計算休息日及休假日加班之時薪、加班費，係屬有據，非如上訴人所稱應以底薪計算時薪，如前所述，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如可請求系爭期間之休息日、休假日延時工資，其可請求休息日延時工資數額為467,927元、休假日延時工資數額為90,094元一節，業經上訴人於原審核算被上訴人以當月實領報酬計算之每日數額後，陳明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17至421、461頁），於本院亦表明對原審所列如不爭執事項㈦之事實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61頁、本院卷第362頁），是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期間之休息日延時工資467,927元、休假日延時工資90,094元，為有理由。

　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經上訴人或被上訴人合法終止？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7所示資遣費？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

　　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勞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亦為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所明定。又勞動契約合法終止之情形，可分為：⑴單方片面終止：即勞基法第11條至第15條所定分別由雇主或勞工一方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⑵雙方合意終止：即勞工自請辭職經雇主同意，或勞工同意雇主所提出終止勞動契約之要求。而在合意終止之情形，除雙方協議給付資遣費，否則勞工並無資遣費之請求權。

　⒉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1年6月4日無故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如認上訴人未於111年6月4日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向勞工局申請調解，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欠付工資、加班費，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等語。上訴人則抗辯被上訴人係自請離職，且其已於111年7月5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以電話口頭終止勞動契約等語。經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通知其無故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及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自請離職，未據兩造各就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兩造勞動契約係因此該原因而終止。另上訴人抗辯：因被上訴人一個月內曠職達6日，故其於111年7月5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以電話口頭終止勞動契約等語。然上訴人並未就其以該終止事由，對被上訴人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提出任何事證以為證明，無從認定上訴人已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合法終止勞動契約。又上訴人於系爭期間有前述短付工資、扣薪，未依法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加班費等情形，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被上訴人主張其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即屬有據。又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向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111年8月8日進行調解，被上訴人即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資遣費，加班費、短付工資、不當扣款等費用，有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77至79頁），而資遣費之給付，係以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終止為前提，被上訴人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亦未提及回復原職、繼續工作等內容，並指摘上訴人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資，應認其已無與上訴人繼續僱傭關係之意思，其真意應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該終止之意思表示，並已為上訴人所知悉，應認兩造勞動契約已由被上訴人合法終止。

　⒊又按勞基法第17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勞基法第14條第4項定有明文。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為勞基法第17條第1項明定。惟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被上訴人於94年7月1日勞退條例施行後受僱於上訴人，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自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資遣費。又被上訴人每月薪資應包含底薪及自費推拿報酬，如前所述，上訴人抗辯應以底薪計算平均工資，並無可採。被上訴人以離職前6個月實領報酬計算系爭期間資遣費，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以此計算資遣費數額為198,266元，經其陳明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351頁、卷二第56頁），於本院亦表明對原審所列如不爭執事項㈥之事實無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60頁、本院卷第362頁），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予准許。

　㈥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19所示勞保費差額？

　⒈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20，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70，其餘百分之10，由中央政府補助；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第15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於系爭期間為被上訴人之雇主，若其員工達5人以上，即應依前揭規定為員工投保勞保，惟被上訴人在職期間，雖曾有丁○○、林雋壹、陳啟宏、丙○○及朱家齊在上訴人處擔任推拿師，然該5人從事推拿期間各有不同（該5人從事推拿時間如不爭執事項所示，見本院卷第143、362頁），以該5人推拿期間比對被上訴人在職之系爭期間，上訴人未有同時僱用員工達5人以上之情（林雋壹工作終期為107年10月，朱家齊工作始期為107年10月，然無證據可認其二人工作期間係屬重疊），難認上訴人於系爭期間為僱用員工5人以上而應為員工強制投保勞保之行號，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依法為其投保勞保，應給付其自行投保工會繳納之勞保費差額云云，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㈦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附表一編號20所示健保費差額？　

　⒈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參加本保險時已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下列人員，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一）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專任有給人員或公職人員。（二）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三）前二目被保險人以外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前開各款為第一類被保險人。第一類被保險人，以其服務機關、學校、事業、機構、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第10條第1項第1款第2目及第3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30，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60，其餘百分之10，由中央政府補助。投保單位未依規定負擔所屬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者，投保單位除應退還該保險費予被保險人外，並按應負擔之保險費，處以2倍至4倍之罰鍰，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條第1項第2款第1目至第3目、第10條第1款第1款第1目至第3目、第15條第1項第1款本文、第27條第1款第2目、第84條第3項所明定。是雇主其若未依前開強制規定為受僱勞工投保健保，即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其受僱勞工因參加職業工會為會員投保並繳納保險費，因此所受支出健保費差額之損失，負賠償之責。

　⒉上訴人於系爭期間為被上訴人之雇主，依法應為被上訴人投保健保，其未為被上訴人投保健保，被上訴人自行投保高雄市接骨服務職業工會繳納健保費，因而額外支出17,220元，上訴人對此金額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31頁），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健保費差額17,220元。

　㈧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141,578元至其勞退金專戶？

　⒈按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工。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7條第1項第1款、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兩造間係存在僱傭關係，經認定如前，上訴人未曾為被上訴人提繳勞退金，而被上訴人每月收入結構為底薪及推拿費6成，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28頁），並無上訴人辯稱所付報酬已包含勞退金之情，其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所辯自無取，依前揭說明，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又上訴人對於補提繳金額為141,578元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31頁），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繳141,578元至其勞退金專戶，應予准許。　　

　㈨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1月至108年1月短付工資、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休假未休工資共198,006元，有無理由？　　 　

　⒈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二、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三、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四、告知訴訟。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6條、第129條、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起訴僅請求系爭期間（107年11月19日至111年6月4日）之未達基本工資差額、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休假未休工資，迄113年10月22日始又追加請求106年11月至108年1月之未達基本工資差額、休息日及休假日延時工資、特休假未休工資，合計請求198,006元（見本院卷第169至175、367至368頁），惟上該工資項目應為按月或於年度終結時給付之定期給付之債權，應適用5年請求權時效，縱自被上訴人請求終期之108年1月起算，於113年2月即已罹於5年時效，且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8日申請勞資調解，未於6個月內起訴請求此部分工資，時效亦不中斷，上訴人自得拒絕給付。是而，被上訴人追加請求此部分工資，不應准許。至被上訴人辯稱不知悉106年11月19日到職，係113年7月8日收受上訴人書狀檢附之付款簽收簿影本，始知悉開始任職期間等語。然僱用時間為勞工親身經歷而得明知之事項，其抗辯無任職資料無從得知任職年份云云，要無可採。

　㈩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110年6月至10月未達本工資差額73,468元、扣薪工資13,990元、特休假未付工資12,059元、特休假未休工資39,923元、休息日、休假日延時工資各467,927元、90,094元、資遣費198,266元、健保費17,220元，合計912,947元，上訴人並應提繳勞退金141,578元至被上訴人勞退金專戶。上訴人雖抗辯被上訴人謊稱兩造為勞僱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為權利濫用云云。然兩造間存在僱傭關係，業如前述，自難認被上訴人有權利濫用之情。又上訴人另聲請訊問證人即推拿師陳啟宏，林雋壹、朱家齊欲證明兩造非僱傭關係、上訴人非僱用5人已上之強制投保單位（見本院卷第27頁），惟本件已有證人丁○○所為證言，且兩造間存在之法律關係性質、是否為強制投保單位，經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工作情狀，認定如前，自無贅為調查必要。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前揭勞基法、勞退條例、民法第184條2項等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912,947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1日起（見原審卷一第315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不應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逾上開應准許金額部分，尚有未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另被上訴人所為訴之追加，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被上訴人追加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表一：

編號 被上訴人原審請求項目 原審請求金額（新臺幣/元） 原審判准金額 （新臺幣/元） 本院判准金額 （新臺幣/元） 1 107年12月短付工資 3,700 3,700 0 2 110年6月短付工資 18,000 18,000 18,000 3 110年7月短付工資 18,000 18,000 18,000 4 110年8月短付工資 9,744 9,744 9,744 5 110年9月短付工資 18,000 18,000 18,000 6 110年10月短付工資 9,724 9,724 9,724 7 108年2月扣薪(電燈未關) 500 500 500 8 108年9月扣薪(薰藥機未關) 500 500 500 9 108年2月扣薪(春節扣薪) 3,000 3,000 3,000 10 109年1月扣薪(春節扣薪) 2,331 2,331 2,331 11 110年2月扣薪(春節扣薪) 3,996 3,996 3,996 12 111年2月扣薪(春節扣薪) 3,663 3,663 3,663 13 特休扣薪工資 13,679 13,679 12,059 14 特休未付工資 39,923 39,923 39,923 15 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 467,927 467,927 467,927 16 休假日延長工時工資 90,094 90,094 90,094 17 資遣費 198,266 198,266 198,266 18 30日預告工資 55,329 0 非審理範圍 19 勞保費差額 45,066 45,066 0 20 健保費差額 17,220 17,220 17,220 合計 　 1,018,662 963,333 912,947 

附表A1（即原判決附表二）：

編號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底薪(新臺幣/元) 其他報酬 1 107年11月19日 108年2月28日 18,000 病患推拿費之6成 2 108年3月1日 111年6月4日 16,000 病患推拿費之6成 

附表A2：

編號　　　　  請求時間　　　　　　　  工作6小時 基本工資 （新臺幣/元） 上訴人已付金額 （新臺幣/元） 被上訴人請求補足金額 （新臺幣/元） 1 107年12月 16,500　　　  12,800　　  3,700　　　  2 110年6月  18,000　　　  0　　　　　  18,000　　　  3 110年7月  18,000　　　  0　　　　　  18,000　　　  4 110年8月  18,000　　　  8,256　　　  9,744　　　  5 110年9月  18,000　　　  0　　　　　  18,000　　　  6 110年10月 18,000　　　  8,276　　　  9,724　　　  合計    77,168　　　  

附表A3：

編號 請求時間   扣薪類別　　　　  扣薪原因　　　　　　  扣薪數額 （新臺幣/元）　　  1 108年2月  未關器具  未關電燈　  500　　　　　　 2 108年9月  未關器具  未關薰藥機  500　　　　　　 3 108年2月  春節扣薪   3,000　　　　　 4 109年1月  春節扣薪   2,331　　　　　 5 110年2月  春節扣薪   3,996　　　　　 6 111年2月  春節扣薪   3,663　　　　　 合計    13,990　　　  

附表A4：

編號 請假日　　  請求工資（新臺幣/元）  1 108年8月24日　  2,559　　　　  2 109年5月18日　  2,883　　　　  3 109年8月3日　  1,347　　　　  4 109年9月5日　　  1,264　　　　  5 109年10月3日　  1,577　　　　  6 110年1月20日　  1,466　　　　  7 110年2月22日   965　　　　　  8 111年1月1日　  1,620　　　　  合計  13,681（被上訴人請求13679元。見原審卷一第323、459頁） 備註：被上訴人主張並未於編號8所示111年1月1日請假，亦 　　　無扣薪，改為請求編號1至7合計12,059元（見本院卷第175、211頁）   

 



